G
oA
o 4
N & A
LA ¢
i R A
oA
o £
E T RRE A

112# B ¥
(A= k5L
£ R F

B

A PR S TR i
g R28

113 B 3

FHPFF CREFRET

ARG NP
ER 4 4
AR T
3 M
+F AR T
RrE%E

PEBPR CREFFIINERACS

%iM%%J » JEAs b 3R APRL| AT

Jo 2] A-RE 5 3 bk 38 A s o

TEHIEEE RS 0 A AR

B s (SBTREILGE A P|MA) .
7

- XM oA LD (TH
EE T OO F OOR00502 F Bl F #9172
) —g— Ao 3 M E X feid o "’iﬁlf’bﬁ%%j%fé’

%— 7

v A PR&/?’I‘ ]ﬁ*"’
%*kfﬂ13ﬁ10—295‘¥~-$:m#
% 117350 ~

PR F % 8EL

ES S

112
AR RIS |
R EEY
ERER L



i

% > fErd = %12"?%2%"’#%{.4 g ] o°
BI110#27 19p 14ps 5 prer - ] BHCFE 2970 2 2
ﬁ“%@?’ikéiiﬁﬁﬁkiﬁﬁﬁi g i

3
%
\_
iit
N
e
21?
%
¢
&»&
%E%
Yo
I
(w
g >

g,@ﬁﬁg%iiﬁi&iﬁiﬁiﬁﬁﬁ’9@?%%
,ﬁﬁ%?f,ﬂ’ﬁiﬁf’ N peiE B ’Fﬁ%ﬁﬁ”TL{ﬂ'ﬁiﬁi fie
BoRREFDF  PRLLELENY I R AT F
PR N RATL R % 2 KT A VIR Pl st,fmwx
Aﬁiiilﬁﬁﬂ]fwﬁﬁﬁ@ﬁ*yﬂﬁ‘@ﬁ“
$&ﬁ%%’1%7%u&i%
i’nﬁwi_&£&’%ﬁﬁﬁ%£k$ﬁgﬁ%%ﬁm
0-00%% (A=3%% #4 5037-TI5L » &= L 2) § 47 [ [ 8
(Tﬁ&iﬁ%@)%ﬁé{}Tﬁf~ﬁ%ﬁij%®%&ﬂﬁ

b

E’“
(18
%
b o=
Ryt
/
N

2% 2 iw= ﬂifﬁéﬁ”*%‘ﬁé RS A
iﬁa’%/\vwrf{‘%'ﬁr %% J"gﬁp\;/ﬁiﬁ"a—ﬁiﬁi’ﬁ
areEs OO S?OOPOOOO%OOOOO%{,S\EWE- TR pRiE T
%O

R 110£ 22 19p 1435 - S R 3 HRETHE AR B2 L
Bpfer kLA dmiaaor iz Ay (R N419

B o RF AL B dms £ 408 Fipi- LA dmE (328 LK
B 2516 leme A L D TR L P AT BE S 8-12
cn) B AFREELIRET ARG (B BiE) 0 K
X g <&E7¢ﬁ51r$’39:"’?4}'ii Fig o 2 WA ey g @
FHLuA o RN LI AT R SRS A v AR
#BT)S.:‘-;Z'TEPI 2 AT B aiﬁﬁn@%k% F oIk iET
1Bl F) 2 PR FIAH R L B iﬁﬁ/‘ﬁ‘“ﬁ 2 KA

iigﬁ%%it%mgﬁﬁ@’ﬂﬁiﬁﬁﬁ%ﬁi
BT 2FF SRR ALK T IR EERLD P AR

\

NSH

Ew
B
A
g Al

-\\‘\1



=

o

1 IRi22+%20% - —fﬂ—’w’*‘*—f
LRI R ERRET A4
o

Z_ [t BE 7 ﬁﬂJi’%);z%159u 212
\4¢4 \igay§$$4%f$éﬁﬁWa‘ N S
FEIET A S T o R TR PR R SRA Y
7‘“?5'73\33’47%(%1?5) o B E A~ NI A RN FRE AN RN
LERE > o3 EFRZ FI09EF 1 2 T 5w W
Aj 0w AT WA & B B AR ’#Pué"ﬁé“%ﬁﬂla
Lo NEFRZFINIEZDTF 2 o 5 F o ﬂ‘l‘m'l""“ral
?Wémajf&%%44ﬂﬁ(fﬁﬂp#ﬁ#)‘
At R A (THMRLEZREIDD) G :,Eiwﬁ;%."!
thz AT Hh i > R BRF ARSI AR 2R
NP2 HEREADLETRLF EHRa Y (AMaE F142-14
3F ) " PRZAGTHERRERET TALEP R AMF R

SRR AL g Rk AR S

MR TR TR BB

2L Py

AR 2 LRy o T RERER oAt faE TR

T AR 7B~ 18 "Tifi&ﬁ,‘—/’f 1?7?,7 Msw s ® -ff‘iﬂ‘r;}u"’/\%ﬂﬁﬁ

PLiitt SR HIFLAZA L2 FTH

F AR A

ﬁﬁﬁéiﬂ%‘iﬁﬁ??ﬁ%r@mi@ﬁifﬁﬁi

F%%iﬁﬁ;gﬁff,;g4g % Pt
()i 2 M T 2Ep B & g&,%ﬁhT}%E‘%%ﬁ;g I e



4 AKE A

?’*“Jl'ﬁﬁ ’ —r’\PI' ﬁ—é‘;

“

Bz Ao FlR AR A RER S
HEd Rt i TR D FELL
B AR AL w2 o ek BELHTLATH
FloFEad2gF o pAF IR ER/IEIE 2
A TEBATERS LI RRZEE > T RELEERE D
LT
(C)2 dhip iz 2 F T 2R HI% DG > K2 2 -
“<u0&w199>?,viﬁé¢m§vﬁ’ﬁézw@ﬁa
’oﬁéﬁ b BRBEL 2L R :
gz TREREF e, (P REEL
K iﬁiﬁ? fe£p 3 sy B Bt
FORARFYIURF I AGAST E
FEERESIAEE FRAEHE P ﬁi—ﬁ%:}%f’té&ﬂﬁa
B- HREE Y
Sz peid & 72021 # A2 BMEL 22 g R FHRFELF
BM b g o 2ot R 2 R R 0 B SR ES RS
ﬁ%ﬁ@ﬂi%%ﬂ@"wiﬂﬁ$M\~%@%§¥’
:ﬁﬁ%%m“éﬂaaﬁﬁ; B HTIR 2P G AR
Bzt Ay g2 TR T ”t&ﬁ% "’\1*F§‘J":if'r’i‘"*
EFIEERVR TP UEFTFEA N R REET
ﬁ#t#;“ 2 fRMITERA o AT AL i £4020105
éyfw'ﬁ 2011 # & 4p2 (78 % > BB A Z 20198
BRERT R B (20198 B Y EH =4 F B i
?*?w'ai(%m%DJﬁﬁww;* 2 43 TATH A B
a;’ﬁé'?;('é‘ﬂ o iR feid o P 2 CARA- I ST & F AL o
HH3ME e g BN THEBELRS B?@%Rﬁ,wéﬂﬁﬂ
ELZ 2T (%2 HAFT LTI TT
D)oo i%fﬁwwﬁé7"*’@f? X ST
MJ%W%ﬁ~?*“ﬁ%ﬁ FE ARt
’v%%%mﬁ%%\%¥oﬁ4‘ﬁ?
A iRd 2 R Z TR

25 «ﬁ\
0
»
N
—_
—_—
o
- N
\+H\
B
o

Wi =k

(‘H}
“J

\:3\. = »

£mA



4

e P R P T VL SR g T
RERA-AEZdmER2MT A IR E
Bk T (AL AN Ay) 0 B 2
e~ LR D fedp o MR B iR AN
AT e RN T ARz FRT o i TR AR ST
T T UEL AT Bk P &g
BiEA Rz TR & r:%ﬁf%"}iJ om Aitm 2T
WE R ThEw ) Ty 248 Bk (3 %),1%
Brfef- LARE SR r a0 AL ARk L
- P EEF L w202 (110817 29p ) FEE2H
o REFRVRAFAG DT PATF 0 BIRIEHRE
ﬁ—?%ik@%*%%(igm71—éleN15
B)’ﬂ%ﬁib’%iiﬁﬁﬁ e AR R Y

;gﬁa‘@wgﬁ,a;kﬁyaﬁgﬁﬁaJ?uﬁ;
ﬁﬂ’\’*"“* R e
BT AERE L 2 mERIER LI 01D 5 R (
pa
I

&%iiﬁﬁ

o

LR R E B AR AP AR 2 et R
SRS R RN Y R LR U
HEEF- R ERAFFIHE 22 FBRTE > P
Rtz it % > 84 - Bl o A2 3 M A g 0 R
%ﬁ»ﬁww»<%ﬂﬁw£wiﬁﬁ%ﬁﬂvkgﬁf' T AT
A2 B ¥ FHRTIRLIEAANFTERAFCLFER
HE R ghor 22 2/l 22 % HM > A% T &
w2 e st o XA A 3 g ra B bk w e d o TR
dzped 2P Akt THARE RERET P v g
ﬁaﬁ%%??ﬁ’ﬁﬂa@ﬁi,%ﬁmﬁﬁkwﬂ%’
TR NP D EIFL R o BT &i”%
?Wﬁ{iﬁﬁ??iﬁ§i2;§%ﬁ*A%
St Bl e A DR RIS A é%i@#%ﬁ
RAFFEGE DA PR T RPIRY BB LR
S P I TSR Y SR ENEN

e

-]



&4
(_)?ﬁt - L /#347}7]‘ = Z ]ﬁ“‘g

Sz £ 2 ki O S - i@ %2

=

75 7} g‘]'ﬁ OO \}"3 CDO}Pz 00%’{»—»
-‘E}_L E :_L A o I /-T-%JHCbt’Z,ﬁoxﬁ’ N

|

Y
’,‘.

ETIRS
i

“/
%a%

PO E s o E

PHEBBELT 2 FL 2 525 Bﬁhwﬁw "B o AAkd
A 5 PE,\_J%' R P > TRPFY ETEETER
FEERTE S B SRR LA RS2 -W%N»

"¥ 1, 110827 19p M4PF3F > AT A X 2 BB K
jaw At FS OO®F OOk OOOO%OOOOO’E{{ Z i ’Z'ﬁtj?
AT RETRERARS P T D RESAeE LA T SR
T TR ERBD P e ERATELD
rFptag A G 2RI A3 ERQEINGE AFE L L
Mok A2 s PR LR 2R N7 s 3 TR £ R
(LREE- “‘65—70?) T p T el o P FF Y R AT
'lf'é;‘“ fﬂ?l’?*%}i “ﬁ“%’“ﬂ%‘l'\g
RS
G

m%% ~ﬁ%&£$%1@%ﬁm%~§ﬁﬁ =
FAREREN S S p%RFEL T (R11ER B F 52155
%T7-269F ; 110# B ApF % 346%.% % 32-33 ~34-37~45+5
5~89-99F ) T AX ¥ iz 1ML EF  gHIRT -

B A R F AR R
Lo M2 RRT s PR LA ST E S RTF R E L h 2
TAREAT o AR ERELD A > BERILIER
ﬁ%ﬂm&%%ﬂ

C\A\

1LERrFPRFIFRFITREST RS (FHF - L)

W g ek
T[T BEPER14:0]: %]?% W mg - 2
[E”%Fﬂ?érrﬁ’%ﬁalél 01 :57) &= 3. [T B&FF

3:49] T H ﬁﬁﬁéﬁiwaliﬁﬁﬁ%gﬁ
4-M-%]“i HRPe - 6. [TREEDE
4:11] 2 ﬁ%%&ﬁ T (S EemEaml4:04:17)



FEERD e RFRR I o B [ERESEFE
14:04:19] » BB PLarFop .0 [ERESEE
$14:04:21) 2w s o FARF - ) EHF B
ﬂﬁ,ﬁé}%ﬁ{sﬁrﬂ%?zj&(i@%é_%ﬁwl )o

aﬁlé&iﬁﬁiéaéa&Mm(ﬁ@

LR ERESE L] 4dmm) c AFRBE F IR

ﬁiﬁi'ﬁj%’fﬁ*‘ﬁﬁf ° Fﬁjsfrﬁ%{fp%ﬂ%
‘7T

Pl RES R e - 0 GBS (KD ) KB4 B s
= b B 51, 193kg 763kg,5i.f-’ifré"r (£ %43 ) Zd 449
Okg> #&ZRE R 72 a4 {feg <32 &£ 550% 5
EPTS I S ,inﬂWOm%~%iﬁ
WEY P Ay e xL#EﬂﬁLL ~Q R E*rilﬁfi‘%%s;%’y
e ,—»W*sm’ Bk B E 52, 560kg > i B gmi AL
+ ¥ € £178.6~400. bkgende 4 17 o (RI110#E BRAPF
% 3465.% % 157-185F ) - RBld } BEZFL 7> k&8
Rz KB WAV R S A KD (yrgd ) s mdge (£
ﬁﬁ)’ﬁ%4ikéﬁﬁiﬁﬁﬁﬁﬁ’%&§m*%ﬁ
AL F A E (LB ) o x o

I3 490 T2 &
TIFHRIRZAH A XG4
632490 T2 KB 4 i 5 v A AT

3550 0 [25604400. 5] x16%=4T7

[

4

‘l

N



3.68) - 2imA 2

SABF AT A REFEY HA 110227 19p 1455324 >
ANAh LR FEI4465 121221500 > § RS R A Apes
ﬁ%&ﬂ“ﬁﬁ—éﬂ4ﬁ%a&&ﬁ’m%ﬁﬁ@% 7

Pl Ag33 - B A ANDEZT PRI 3 P A 7R
R SR T AR o R S A R R
S FEEchEg > ARG 2 ALG g LR
initd 23 (A% ¥ - %318-320F )
dime gy o [ERESHFFEF14:03:49] ~
BrfaPeRd > 21 [EARESERE14:04:11] 2
RS 0 302 > kAP R Bt AR
oo E AT DR B A T A g A
R AT ARG D > ForE- (TR KB WAL s Kd
(i%‘ e

%&%ﬁcﬁWaaﬁéﬁﬁﬁﬁﬁii
AEEE > FTART AT RRRT RAERAGLY ~ MR R
T WL LDETE  RFRHEILS 2 FRAT
(AE&FEe+ 48 2 FF42216.1cm) » &2
Ao RERILBER - LT D HFE FEA
Sk £ 2 gk A F ﬁﬁﬁi EERTAIR R
fed ~ i A F ¥ %ﬂi‘l—iﬁviﬁﬁj'—"ﬁ@{'
o BREAGRA LS bewd &d 38 :
if

Ag..
\—ﬁ
)
Kz
28
oy

lLHEIHF I PR - KFSFEE 2 23 > 7 FER
T2 MJ&«&&”'?‘.&VE%#’%"/’E B EFEH -2 R
M TR REL 2L PR E R R FE
%ﬁﬁ~ﬂﬁf¢%Aﬁﬁﬁoé HEfmiE o e pir
'“mewxﬁﬁéﬁ%’ -~ HEE-AFEE LR
B2 G AERY o - N ELE RACEHNEEZFAERY -



DR B L HE R 2 B R 0
3 ??aﬁ4«»rpaﬁ-Lw+,ﬂ¢4Zﬁo
2P THiRERTERT, T AL (P
%ﬁJ~Fﬁ%ﬁJ’rﬂﬁﬁjﬁdﬁﬁ%%&@%rﬁ
@%g?&%Jw*’%ﬁs*ﬁw WA R A TR
o T R FEH 2 B EF D RE R A RR
rﬁﬁﬁ&ﬁajﬁﬁ’*4ﬁ—iiﬁﬁﬁﬁi\%ﬁﬁ
¥ox (Rl11#E AR+ F %8745 % %537 ) » Rahp &
Bh kiR gL R I3 El:;’g""%@‘ﬁ#’k FEI >~ T2
FoattW R ARE o B TP RE £ HEY %1415
B s TS A ERAFEE, - THEnk
irEhte | & 0 HP 151984 N A TS gk | S
LA RETEY 22 (G TERARA
oy > TEEAgAR, > TEERARAR, FZRE W
(511113)?:14’“%38754%{%%?57‘59??)

LI KR EFE %ﬁrﬁﬁ—iiéﬁ@%ﬁaﬁ?
e L F o S kahe L RN B AS D EORR
Whzd A F e T 2RI PALFFRLTEY oA
F Mg GRS A TR R 2
AR P AN g—i/f@“’ AP gE - 5B
ié%ﬁ;%(i@%éﬂ #66-677 ) o ¥ Ajezpeid 2
Fﬁiﬁa%ﬁf%i#ﬁdaj ,izg_ﬁ?@ﬁﬁf’v@symﬁs&%
FEEtgy > 2% T pate, ~ T8, 2Lk EA
B’%iié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ﬁéwlm(iﬁ
B P e 5 80~120mm) A H kX B fRs e A0SR
PR o 0 f e TOST-ITRY £ 2, Fadrsdw
% (EL1104I BARF %3465 % % 157-185F ) » B s &
SRBEI R HORL B AT HE S EFRT LI R
%ﬁﬁﬁ w2 fed o~ i o Flm ERBRIAIREER

)

}

AR



el B g fLiE oo
44@#&%?%%?&%&4&]&& BlEs 5 0 R
AE TR o Pz k3B (¢ F%idCanterd. S W
e ) fEivtp > dod 'E"l% BHE P FvE e T A E 4
AL AP FETHIRFRIERZSE o A
IR B 2Rl > PR AEERLBERF PIE
PepEE B T 0 H AR A80-120mme , (R R F
Fo%23F) o FAEIIZIZ AR E NI FEKRD
4@ﬂﬁ§iﬁ?uﬂﬁﬂ$’¢ﬁi%#$riﬁﬁﬁﬁ
FPRATEY ) DEAREE TR LAV ERDY
BRI o ad SR+ 208 342516 lem> @ 420 1 %
2 (7424 F8-12cmE 5 o
O.X ik B A2 FEGHK S B2 AR - R PR R
o5 g e AR ,K/le»rvafpg;’géAy il S sl 0 B T
gERERApYer T2 Lapprrks, (LREY
.:$ZH?) Vﬁfz.’“ﬁﬁﬁ R PE L AT R < 83 8-12¢
Mo £ EHBRT RS BB EE 2B HE 0 PO
eV RERE LA el £ KD TE
'ﬂifi%ilG lem» 42" & ¥ #FH 5 -4
PRkt AL PE 0 B b AT
I SN S R NS i R E 2
FAzd Telma®  Hp 37 R
R N P S
%2 %02000& 1% g 0 *110E
17 29p tes P2 f28ce $:£23455,666=2 » 25 110&£17
29Pp MR RRA R ER AT LR T AR B iRk

—K TN

\rmvé

u“v‘
“).

s

-—\\
L
-\
N~
—

=
fy

&

¥
P

.

_‘J

Eﬂ%

s
2 7
N T

/

-\
>~

A

o =
{4~
‘7-;_

e—yy

H

N
ey

AN

[ THRNINRN

’ 1_’"|

e
<

jra

N
(‘v"l
b
o
LT
&
;
‘?1 J
&
\95?

N

N

i~ 2 ’
e g

)]
=1

A

mOE
ey %1
P

4

AT R (RIEZRAEFHIITILSITIE) -7 8
R D RE A AT 20 & kB o x g A P w2 MU

g > 20109&12 7Tp 2117 18p » ¢ F * R &Mk i3 A
(A1l A %1173 5 5%177-221F ) s #3725
PEBFA RN R F2 &R 82 8p B4 HmiEfha sl

C



EF (RINN=RA0F 51173525 %197~209F ) » £ %
A B Rz BREE S RE I M AR LR 53
BT PR, TR HRfLELE 7 €
i he (AREE- %66-67F ) ’3/93?_
SEPIMEFNEL IR FE L B EE 5
&
R

bt

Fﬁ”ﬁ E:'{:/Ffi‘7']‘5 o
w23

ML e ApE R T A
: : N

wiEERE ), A5 TpE%, ri’tf‘l&«*ﬁJ
FEHE 2 2 EFA D IRER A h > PRI TR P
o BAEA R AL b ?T%%?%ﬁ*ﬁi EH EFAAe
LT BARE XM e P RR AR R L
v o AL I MHEA B E R Gt PR G
(LRFE=Z58IF) » PR F i A2 &35 5 Al B
A MBI M BT B R e
8.5+ ’&‘}t%:’flﬁaiﬁ 2P AT EH AT R TR
sE B w2z fed M A TR EREXD
ﬁiﬁﬁiﬁﬁéﬁ'\am’éiﬂﬁmis%w%H
IR LIEMRARBREL 2L
yEZ % 12i%52.17% ?F?‘F"ff:&_ BEIE R EA -
W2 2 feid 2 2 4R 3 gH AT T LB dEiRc A 2 %
DPAETR > FRDIEETALE S BRI ELD IR
2 EKE (B thdh) P FRAT AL RETED 2R
DR RAL i L RR D Wl BT
T4 B A 815 1 e 83 1 FEIFH LRI R LX 2 iFS
%?£Wﬁ:éi%w$%£¢%%iﬁkwlﬁa?aﬁ

EHFEREZA2WAIFIR REFFRABEL &

\,\

-
|93

\4\-\

1—3\_\_ 3N

rbz\

‘-'\\

b
+
|
m



JE?*”E‘_ ié %3‘32:"; %ﬁ liﬁ ~ % 340x ?’A? IIEA\ ‘;v'J

b
#*
o
-
W
‘ﬂm‘r
==
|
4
E 3’;
-
i
A
A
A
=\
=t
o 3

PR D GiE o PR iﬁ%%’aﬁﬁﬁjﬁ;
FARRY CORFESPRY DBFEANTHETEF (LRF
- %65-67F ) s> REFFMY Licfl: A% B PR
?ﬁﬁﬁ%%’ﬂm mip? ARERE > AFEFL P
= iﬁ%%’“iﬁ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i
&%%3%205 210F ) o REHmAML T 82 2 e
zﬁ’aﬁﬁﬁﬁﬁﬁézw&ﬁﬁ*wfﬁﬁ’ﬁ’ﬁﬁ
DR RKE (4o %%)’ﬁ%7£ii?°

=¥

as)

:\¢

% ) PFirEp o He TAEEI3F P Fogn s T
R T SR R J*iéféu?F’Mﬁ
Wietem * BEEFH T MBI X 2 - T SOLE P
o Tiadpr, B b3l FEET AL I0d g md ok
R o R ARG o 4 f AR R
FE o R ET 2 (LREFX- 5205215 ) » F
LR R P ¢ FafivEp Py » g2

mE A
i

B
Em

A5
B L 2 o~ Pk ¥ B dm (¢ F5ECanterd. 5
g p @
b

oy

F‘ \1’3-\- -,3)“\ F_L

~
<o

R =t
S

o4

A A s R iR EE L Y 4e L AT
S * PR ABIEIHBRE FE 0 o D
«yﬁ/ﬁﬂlpy R & o

Ar BB 2R P8 G AJIHR L TR 2T 2P 7T
2.8 M5 000-005L) B2 o %54“109@‘3’g Hp w fLATTH T
RES AUV SNCERI LR S S N £
ERPREAZE > ERGEMRE D FiEr R N T )

“E g e r ko
‘-ﬂ-ﬂ\

P
=+
I
>my



ﬁbﬁﬁ? 4 zﬁmg o~ F :u@%#hw;&m«#@‘a wﬁﬁﬁtﬁ
S zja (R110# & F %84275.% % 21-22F ; 2% %59
) ¥ AMRE zﬁma‘ NP2 BRI bR R FAE X E R
%%ﬁ’aiiﬁéiﬁﬁﬁﬁ%iﬁﬁ?jﬁy%ﬂ?w
P Rl RS -

S.ZAE ZAL 20 7 ~ I BRS¢ B dRip ot Ay 7
LAV s MR TS AR 0 T LR R 0 B Rl 2R
FE2WARERPFLU6EHO640e &2 TH WX E S 8%
Koo EEI AR TR A, 2 e (ARRE
R8T o Rz RfERRL > THERA ) R IR
RS I L W URE DEE B R D TR A R
PR EL I AY R B R R TE - ARE
HeXFHAL, AL ZREPLIRF 25 - g2 £
I XERDBFFTABL DL > FAER IR I
B REIEERETHEE v e TR R MR-
BARB 2 0%20 0 FRIRRKFEEL RS LI F
£ Aol PR ARARLE? S BEZIHRES K
L2 - T BRBBES 22 ROERR 5 1160F 5 647
Bz rﬂwg{x’;};éiﬁ%@?—*ﬁj o

RSP - kS ﬁﬁﬁ7’§ﬁﬁ“%%ﬁﬁ waﬂm
E1729P B PF 2 Aol 32348 5,666 2 0 L7204
Bdrz 3 (R11EAAEF HILTILE F1TIF ) > #F4r

?“3::109&3-

25p { A EAD B ¥ 2 kB8 8p g2
LBEF (L1lERR 3 $11735% 519

7~209F ) a?igzﬁiﬁmn o BRART & ED s
H2 BT R L 2RI P2 AR ER 0 2
RS P FEPHEP RS B LRI LS £
P22 B m s ek d o R FERFA )RR S

a ii@ifal B R TR R R P T Bk et AL pE
SEEE B REITL LR BT R o

TR A TRED SO B 1 b AT

4

=y

Aarfpx e

I

b



BB AR AR RE DT RY IS R ALE AR
FRIWAFLFANYUT e PR A NI 0 ﬁﬁ;%%ﬁ
o AR AL IRt DR A B RES 2
;_;ifs%ﬁaq‘*llﬁﬂ;#&ft; i 23 (111« =$fﬁﬁi%vll73
P R206F F o 2 5 20TF ) o A2 WIgFh B A HH
BT ITE 2 B R TR B2 LR o 2 FF BRAT

#
4 BBt SR LT E R R IR AR
ﬂiﬁaﬁiﬁﬁa $ORERRE T M F et
A mz Fir T~ KEPFT7 2R R FRTERES
oo REARL TR 2P hH AN K NER D dmie ey 2
F A TR RPFERER ARG D HmIg L
Fo B binE R A IR Rk o B G A
+ 3R Ry
BAks el X P BB EH L0370 % 2 ERKT ¥ SR
W 20 w%%xﬁirﬁ* Ay vpEs e Tivg3
o THEE P'FJ»B}’ C PHBEERD R L (BaEg) - Bk
5@%@»&%(@WﬁnJ (LR%%- %229
) oo RS IRE D R ED RIET R R D R
%éc*v?fﬁvikip?i:léw T BN DAL R R B L Rikd o R
P T R R ﬁfagu DTz~ (H o d509r) 108
£47 14p > 2 Eed 001-JT> o A5 1 B3 7845 B BR 3659
0B p 72 At 9T$/%4&3Tﬁ%’f$§£nT§#
ZEF RN ARETREERREFE AT AER L
HIERE F- gome T 2RI - kp 7E ﬁ
BEEREVHE OHD ERE2E, (LR%ELS- %225
F) o Tiad 2408 235 o A0 b e
T’m%iéﬁﬁgiﬁi’*gﬁm$ F RN ELD
FiE2Z b BHARE DR ST TG B w7 Bk B iR
THALS TR FALEZR G B RRAd s BRER (VL
\\»% SRR SR G AR R L
PR A TR - R ™ 8 el 2 R

‘-'\\

’

nx:’( \m}a

\

$+ma



1.

2.

e .J— EY

f#? v

%TAfkw ‘“fA%V%k**ﬁEQ?‘@%nu%#*
th2 L 75 F ﬁﬁ%q%%%

ﬁN%F@i%ﬁ AiES PSR B Qg7 s 4 8
FEAp L e A 2 Ak RAFFIREFZF RE > T
B oA HE AL PRILELFR G ET
WAL o FlP > WEAABRFRDPEFRZ 2T

RORAREZFREETIRFL > AT L R B

R LS S R

'ﬁ%,mﬁékizﬁg,“mmwﬁﬁ¢in 2y EFFE
TG FIEM G AR ERI0ER S F 526855541
aéﬁoﬁﬁﬂéji@iﬁ’ﬁﬁﬁ;i A B E A2
THAEL 0 EFARF FIRB RS A 2 o AR TR B

%,fﬁﬁp@%%wwé%rhﬁ%ﬁ“*%ii“*fiﬁ »
LR EEFE > M E 2 BEER O RLAFEE TS A
51

Ae o 2 EFIFRR R EME L ST EE T A
7%$T4#i&’%4” WA aRfETARL R 28
AAEFE o RFERIINER S 3 RI6524R 5 %
ﬁﬁo
ﬁﬂ?4ikﬁ%_

% T A B R
Z_ iﬁ#&lf%ﬁi S FRAR

2

%nwa-a

ol R SR - ) R S
%»wﬂ%w’p@ﬁ—&@§¢
gt 2B AFRTEFERTI AL RS R

iﬁﬁﬁﬁﬁn’&ﬁf&fkm
Bz TP E/ﬁs‘;%}'d@*‘ri LB FIPI A A ABETA
?E%%‘ﬂ%é:%gf\g,

s
g
ke
>~
L
?‘3"-'
s
P



A 2 FRER CF2FLAIFIR K E S AT E R
%ii&%’{ﬁﬁ?4£ktﬁiﬁ,ﬁgﬁiﬁiﬁ¢
WA o MEENAEL I KB BT o AT AL R
%*iﬁiﬁ@4@’%WjM®d%# g @ rE ek F 2B
= > HeY mF mH B e /T)\}f»}t:?&fﬂ;/l%"b—: L P
VA I AP BREF LR LG ApE FIRM G-
(N2 REE A g § 8230505 BER 202 05 28] 5116
ﬁ%ﬁﬂw@\rg LS B T 2 B R R i
iﬁi FHARLFRETANE N S
T AR B Ay o e g i
t‘*"%of&éﬁ;?y_‘fgg{%ﬁ%'—
&

AT EL A TR
ERES

/H
I’

/.

—_\

S

X
.o
‘-H&:

~
7N

WEEHEE R

.=
|

N

ft.
x:

ot

o .
NS
TN

BN
s
J N =E e ok
&
7
b
s
g;,
Vv"w‘
().

-L\-‘\

‘_gt
>
‘=
N
(w

\\ 13

=i

>
==
=
o™
=

(w

-
-

ﬁ‘%%ﬁ%#”*?&% 2

PRIL w8 B KT é,
FRALY DX ERY 2 mdn o M ITE
".‘%‘ifé ) TRETRF RF|IH e a g 4 R

1
&

PP EE AR F 1860 5 43k ¢ b& 3PS R
,\‘

:;?’5
¢
$

ﬂ"\\

-—_\

s
L
T,
7
A
-
i
=
S
pas)
W
W
N
e
a}
=
T,
I
1’%%
a8
%
>

A

G R RS LS B E R s
PR AL R BB FEAGLIEIKE L TR
%‘iﬁﬁkﬁ~i#%ﬁ%ﬁ%ﬁi%i”ﬁﬁ—ﬁﬁg

2t e T REEL 2 KWL F 1160 F 06 R T 1
I BB F S ST o F Ry AR B2
#ﬂ&ﬁﬁ%ﬁ FEAPM KA S B R 2 &

ik B2 Py ded i *’t’x*#;':f E g @ iﬁf’l@/a’y
iﬁa’fkﬁﬁrwsm;igﬁm U BN U
%%@ﬁ%&'ﬁgm%%’%fﬁmﬁmﬁ%ﬁﬂ°mﬁ
BEF 22 ROTRMFII6ER0E TH B RA A yw, A

38
+
>k
m



MR A B P R B 8§ B BB b A
SR P R B AR B BRCE > BT 5

(Bl otk » AEEHP AT KL 2 M L TRE 272

F 2 g2 T F
@ﬁméﬁﬁﬁxﬁﬁiéﬁ;a%ﬁ%ﬁ’
DA FOESIE E 12 AR
%Lmi?é%%%%o%ﬁﬂb%é’ﬁP%%Q&%V%
FA400E %1582 % > ¥ ] ‘
i thsk 4 £ B4R R AL D IHE LD TAEL 0 BT A
St miFiep PEKIULI LI TP T R0
ARG A R R Bl A \
B aly 2 AR S X %41ﬁ?m’ﬁ%ﬁﬁ

4 A
= g ﬁpppﬁ%{;@' 2 5276152 4 IR A7 B o
S AR i P L4 @f F%%%ifﬁ%MﬁﬁMl

ﬁﬁl%%ﬁ”@%4?%z.g%ﬁg,fﬁk%%4mg“m@%
¥ FE i $A0E B IR T ) 47 o
= ﬁtﬁi:
ML IEB - FLREE P E2R L S RGSRE e
22 B0hiE D BT K- £ 284 R % Rt o
B R
-~ FEBwIne (R 2
&“%%ﬁﬁfﬁﬁizﬁﬁé B RP AL T BAPM
" TESAHE FRREL TRU S
%@%%% &ré ?%iﬁﬁ?ﬁ%ﬁ%&ik%%%
: T AR R o T A S Rt EE
A A Led S 2 X AR AT AT R

|

ZHed P INA)
AN

-

Y
Y



I
~

BRI T RS R LR D it AlE 2 e
B~ 2t 1 i pl RET AL R v ] TS g

oA m AR S HE R RS ET P
2 A E o Eerdz pEE S S TRRE 2P M T
WPEE T LR GRI AL RFRF R FRAD IR =
R F NP BAR L NP 0 B EALEI3R A 0 FHF A
AR Er a8l 7 W FREREN (LR
FLEZRBIT TN ABRBRNAABEG T RoRLH  Ep
EE AL HE FEIRF L RGAREF RS B AR
Hiyp o A% 5267-2TTF ) » XEupd 2Rl = 7 2 8 1

BN

%5 #85-88F ) - ik MEE et t 2RI NP

)i'ﬂ\};’g ;{fg%‘i’\;a’é’/’%’kiﬁbiﬂj—]&'” %ﬂlj—iiﬂ,( },;37

T & AT 305 ~ - Ar ‘«‘ff}%: H Ao goit HIn R A 2 e
3@4 FREkereZEIp 0 2d o P EAC FHAEEEE T
% % OTiF Tﬂéa—#ﬁﬁ P EEAF E AW RE

Y REW RALG o SRERRED § A EE

\l‘"

‘ﬂ_
==

%

. 4)
S

i

2 3 M > MR EP R S UHSE

, TEME T A LﬁﬁQ?ﬁ@%#

’ ré ?’i—ﬁ‘j}‘;% = ﬁja_ﬁ A ‘;j "? E ’ ﬁ
=

v
Pl R RIEE A TS 0 FAcd fEE g ?34ﬁ%\@@,

Foo JEA 0 A R 2P FFERE R RIALR
FEFE LAY TLERD > FHAREF T 0 B
,5,?;51:{%%?{}?&%4?? LR g ﬁ}ﬁ%f {:ff:ﬁa
o F 2 B 0 R ﬁﬁ&a@f EFBEL >
AEF0ERIESIFRIREL - 2 BELT o k2
FAQEH 2R P i HA0E R R T T £
MREX 2L FA0FE ST LN A T AP EH AT
FR30F AT HE ) > TR F R R TR D7 AT
LT A 2 BRERT TRBF LA TR
o S B

Fedl e =) 30 A 3 IRA)

2

i3

%+ N\E



AR TR EFET ML RO )
,ﬁﬁ&ﬁﬁr BT é?ifi__ f%,zw , m%«); Z el o F 2
A

?"Fﬁ%x*"rl‘b@»77¢;r~/¥%# %2—‘10{?}‘»%&;‘%}‘4‘#
)I;;)\,,»:Lmé);\,__&ajz-ﬁ *IFL AR BN 2RI 5 Bk
RN 4 aﬁf‘fkmkp%m"%%\ﬁ’°%%
5%4%& LR G 0 RIS T A o
Wi o R &%ﬁm@?5¢44ﬁﬁif@wﬁ%’ﬁﬁﬂ
ﬁ’mﬁikﬁﬁwﬁ?WLﬁiﬁbH%Uhﬁi’éﬁﬂ
d ’B@dﬂﬂmf@ AR AR 3O IR R e o

EENELIAFES AH FRRL T EHACRREL 267
AHERT O REREERT AL A KRR AT I R A
AR A FALEE R LS R B S S AR LT
FEF Az L0E D AR AR T AT g BB T
FEZ Rz FE D fmiRcAy 2 RERRE ii%*1ﬁ
SR RMIAI R ENHEFERTERF B dmp AR
o RFEr- O JHEFREFRTrRIF TR R

T 2T 45}‘%/*’7&‘*}3 A R UAR R IR A%

Bl A WIEEEE R - 0 X ﬁ%‘WUfAik%
TPk —ﬁaa’ﬂ%ﬁf4%43ﬁﬁ’iwﬂ
Mg s R T L L 4R R L R AR RAT A &EL%«’"J

LR (LA EF20F ) 5 A HAd 20k p ML B2
%7%’iﬁ§ ST FILAFET L L A B fE AP
» BI A ILE R B REEERG ERRE - K
ﬁ]f B faghrd 2 % Z FE AT 2 o
Vplt i BREIEFFTE F3681F ~ $3691F % 138w B~ % 364
o~ 5 2990F 5 13F w0 R o
AEEWRBFIRERBAT KRBT HP L2 I HH
A 2P A 3 0 0 R BT L ECRII AR TR
¢ = ] 114 = 7 2 28 p
AMEFLAe FHEZE 7 OPEF

(\_‘3

F+HLR



R L
F et

M M

P rAEPER MEE o

oA PRI Bt iR iEE520p P Ak 'i?‘fr%;{%’
Fagit P r2 ®d F A A A P20 poe AfAT 4R IR
(e 3 E T A2 A HME &) r*fﬂ:‘i‘—iii.&;‘zl‘%J °
Tt HEX

m\wh s

3]

¢ % s ® 114 & 7 1 28 p

S
BEE LR F 406
EFFEES A S0 S T2 R REFL HITHEFHLAH]
2N EE o RBENT G W RS R RSN AT B30
;ulj—r—‘_g}]f o
%AFﬁﬁi%%,%@ﬂﬂg%Aﬂ,%ﬁgAﬁ%uﬁﬁi
g oo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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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邱純枝






代理人  兼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鴻淋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安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112年度偵字第114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王鴻淋部分撤銷。
王鴻淋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其他上訴駁回（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王鴻淋為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宅配通公司）設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而吳同浩（已歿）則受僱於宅配通公司，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工」。
二、民國110年2月19日14時前某時許，因上開桃園營業所內之宅配貨物過多，吳同浩經王鴻淋指派支援貨物宅配運送工作，詎宅配通公司、王鴻淋均應注意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且應督導駕駛員於駕駛車輛外出配送貨物前，確實檢查所駕駛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並應注意雇主對於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暨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意及此，未確實督導吳同浩檢查車牌號碼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37-TJ號，應予更正）營業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之煞車是否正常、亦未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更未在駕駛員所駕駛車輛內配置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即貿然使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進行貨物配送作業。
三、嗣於110年2月19日14時許，吳同浩抵達上開民宅後，將手煞車拉起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民宅前之斜坡（坡度約4至9度），然因系爭車輛之手煞車行程較一般車輛長（該車手煞車行程為16.1cm，而依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所定數值為8-12cm），該車亦未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致吳同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上後，不僅未能擺放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亦無法確認是否確實拉緊手煞車，而於未完全拉緊手煞車之情形下，離開車輛聯繫收貨者，嗣吳同浩下車後約過21秒之時間，因未擺放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且該車之手煞車未完全拉緊而自行彈開，致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方滑行，吳同浩見狀立即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而受困於發動中之貨車車門與民宅旁之鐵柱之間，導致吳同浩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
四、案經吳同浩之母王張葉、吳同浩之子吳Ｏ翰、吳同浩之女吳Ｏ穎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王鴻淋（下稱被告王鴻淋）、上訴人即被告宅配通公司（下稱被告宅配通公司）有罪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2-14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均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犯行，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
　㈠被告王鴻淋並非日點檢或週點檢所應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查車輛之人，因為吳同浩為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層駕駛員升任車輛專員，並定期接受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於出車前應更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而組長係每站固定之人事編制，若非經公司之發布，自不因吳同浩之直接上級主管為王鴻淋，王鴻淋即當然成為吳同浩之組長，並應負督導檢查車輛之責。
　㈡車輪擋在法律上並非強制安全配備，故宅配通公司於本件職災（110年2月19日）前，並未將車輪擋作為每輛車之必要配備。況車輛之煞車也屬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已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縱車輛操作手冊有停放斜坡應以石塊或木塊擋輪後之相關要求，惟其性質上為製造商為免除產品責任之建議最佳方法，並非法律強制義務，否則製造商何以不將車輪擋作為必要配備一併販售？
　㈢宅配通公司2021年度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均依法送主管機關核備。至於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事發後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亦立即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二員均表示剛來公司及後續均有職安教育訓練，公司並有規定停放於斜坡時之操作規定，司機員剛來公司報到隨即至總公司進行車輛駕駛訓練，並須通過考試才能上路，教學時亦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而被害人吳同浩曾參加2010年車故在職訓練、2011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訓練及2019年的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其中「2019年度營業單位主管車故防範教育訓練講座（北部場）」有吳同浩簽名及委請「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編輯宅配通公司之各站車故案例講解，且教材第34頁亦已宣導於下坡路段停車時應入R檔（後退檔）之重要安全守則（使用車輪擋並非應強制訂定於工作守則之內）。可見關於坡路停車之方式，連「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專門機構之教育訓練教材上亦是著重在擋位之正確排入，並未特別強調輪擋之使用。被告宅配通公司並非未建立斜坡停車之標準程序及教育訓練。
　㈣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無法預見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層駕駛員升任車輛專員之被害人吳同浩會違反最基本之車輛停放操作（未熄火且未入檔），縱使王鴻淋督導吳同浩點檢、隨車配備車輪擋、將使用車輪擋訂定於工作安全守則，在吳同浩未熄火且未入檔之情況下，亦無法「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本件死亡結果之發生，故縱認被告不作為，亦與過失致死之作為無「等價性」。而本件無法證明系爭車輛於吳同浩「出車前」即有手煞車燈故障（不亮）狀態、手煞車行程較一般車輛長等異常存在，而系爭車輛依法每半年定檢一次，且事故發生前20天(110年l月29日）甫通過定期檢驗，依常理可維持相當期間之機能正當，縱認王鴻淋應於每週一督導吳同浩為週點檢（事故前之週一為110年2月15日），因斯時未必已發生上揭異常，故非必然得檢出該異常而可及時修繕或停止駕駛，而非「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本件死亡結果之發生。
　㈤被害人吳同浩身為車輛專員並駕駛系爭車輛，於出車前應更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與之相較，被告王鴻淋雖於每日車輛檢查紀錄簿之下方簽名，但應屬輔助角色。又縱被告王鴻淋應每週一會同駕駛人實施車輛安全之週點檢作業，則為間隔性之強化安全角色，因此，被告王鴻淋縱負有此類職務或義務，就如此短暫期間內及由車輛專員本人駕駛之情況下所生之機能異常，實難苛責被告王鴻淋於督導檢查時必能發現其異常存在。又車輪檔乃宅配通公司統一採購，於本案事故前並非普遍配發，並非被告王鴻淋所能單獨決定配發。另被告宅配通公司所委請專業之「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講授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就斜坡停車之重點均是強調熄火入檔，並未強調或強制車輪擋之使用，而車故防範暨行車安全等教育訓練是宅配通公司定期為全公司駕駛員或主管舉辦，訂定斜坡停車守則亦屬宅配通公司之統一事權，均非王鴻淋職權或主辦事務，且法令上是否強制使用車輪檔亦有爭議。縱認被告王鴻淋有疏失，應屬次因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王鴻淋為宅配通公司設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而被害人吳同浩原受僱於宅配通公司，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工」。110年2月19日14時許，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送貨，被害人吳同浩下車後未幾，發現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方滑行，旋即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導致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上情為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65-70頁），並有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所僱勞工吳同浩發生被撞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意外事故發生現場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意外事故發生之現場照片、被害人吳同浩之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報告書（見111年度他字第21號卷第7-269頁；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32-33、34-37、45、55、89-99頁）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停放在案發現場斜坡，於未熄火、入檔之狀況下，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程未到位，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⒈經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頻道4），勘驗結果略以：　　
　　「⒈【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3】死者車輛到達現場。⒉【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7】車停。⒊【監視器錄影畫面14：02：28】死者開車門下車。⒋【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9】死者下車並關車門向前走。⒌【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08】死者上前按門鈴。⒍【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輛開始滑動。⒎【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7】死者發現車輛滑動，試圖開車門阻止。⒏【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9】死者開車門半坐入駕駛座。⒐【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21】車輛滑動向前，發生撞擊。」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51頁）。
　⒉檢察官亦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就系爭車輛之煞車系統進行實車現況勘查鑑定，經該公會鑑定後並出具「037-JT號營業小貨車」之鑑定報告書，鑑定內容略以：「一、系爭車輛為前置引擎後輪傳動鏈，行車煞車（腳煞車）力為液壓驅動來令片制動，駐車煞車（手煞車）力為多式驅動來令片制動。…三、系爭車輛駐車煞車來令片作動測試、駐車煞車與引擎運轉結合測試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3.94mm（維修手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極限值為1.4mm），未發現異常現象，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力正常。另駐車煞車警示燈不亮，其煞車油量亦合乎規範值、手煞車行程約為16.1cm（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構異常。四、系爭車輛煞車系統煞車力經車輛代檢廠檢測，測試結果如附件一，行車煞車（腳煞車）煞車力第一、二軸分別為1,193kg、763kg；駐車煞車（手煞車）煞車力490kg，符合法規要求：行車煞車力總和需大於車重的50%，駐車煞車力需大於車重的16%。…六、系爭車輛事故地點停放於斜坡上，斜坡之傾斜度變化範圍為4~9度角，車輛停放於斜坡之拉力為W*sin，假設車重為2,560kg，系爭車輛於斜坡上可能會受178.6~400.5kg的拉力作用。」（見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157-185頁）。則由上開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輛之煞車系統可區分為行車煞車（腳煞車）、駐車煞車（手煞車），被害人吳同浩於系爭車輛滑動時，未在車內當未踩動腳煞車，故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手煞車）。又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之手煞車拉至定位係有490公斤之煞車力道，縱系爭車輛當時係停放於現場坡度9度之斜坡，而受有400.5公斤之拉力，經計算後該490公斤之煞車力道，仍大於法定標準之473.68公斤（計算式：【2560+400.5】×16%=473.68），車輛不至於逸溜。
　⒊查證人釋寬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19日14時32分，我在龜山區大同路1446巷121之1號內，當時我原本在睡午覺，聽到外面有一台車子的聲音怪怪的，出來的時候就看到我的門被車子撞壞了，我出來的時候看到有一部車子在我的門側，我看到有一個人在我的住宅門側和車子的門被夾在那裡，我不知所措就報警。當時車子在發動，沒有熄火，有聽到引擎轉動的聲音，我沒有去裡面看排檔，因為車門擠到不能進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8-320頁）。
　⒋綜合上述證據，可知【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9】死者下車並關車門向前走，直至【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輛開始滑動，至少有21秒的時間，系爭車輛靜止停放於斜坡上，故系爭車輛必有煞車制動，又被害人吳同浩當時未在車內，不可能踩腳煞車，故唯一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手煞車）。又系爭車輛為手排車輛，若於靜止狀態且未踩離合器任意換檔，系爭車輛會直接熄火；然觀諸證人釋寬本於原審審理中明確證稱當時車輛撞入民宅內後，仍處於發動狀態等情，可見被害人吳同浩確實係在未熄火、入檔之狀況下，僅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程未到位（未達鑑定手煞車完整行程之16.1cm），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㈢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有過長之故障，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顯有過失：
　⒈按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前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一、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之有無異常。二、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50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依據前開職業安全法規，雇主對其所提供之車輛機械，於每日作業前即有各項實施檢點之作為義務；此外，由被告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該公司「車輛點檢作業規定」，可分為「日點檢」、「週點檢」，「日點檢」係由車輛駕駛人依照「車輛檢查紀錄簿」內容，於每日出車前實施車輛檢查作業乙次；「週點檢」則係由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依照「車輛週點檢表」內容，於每週一早上實施車輛安全點檢作業乙次（見111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3頁），然無論日檢點或週檢點，事實上均需單位主管、督導人員再次確認、核實，而非僅係橡皮圖章。觀諸「日點檢」表，其中第14、15點分別為「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煞車效果」；「週點檢」表，其中第15、19點分別為「煞車的效果」、「手煞車的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其上更有「點檢人員確認」、「單位主管確認」、「督導人員確認」等三個簽名欄（見111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7、59頁）。
　⒊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每週一早上的週點檢是由司機的組長負責，吳同浩的組長是我沒有錯，本案車輛的週點檢應該由我負責。「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就是拉到緊，測試會不會鬆掉或跳掉，不太可能去坡度上測試。平常都是司機反映，我們才會去處理，我們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去檢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可見就宅配通公司「車輛點檢作業規定」，手煞車可否成功作動以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本係「日點檢」、「週點檢」之必要檢查項目，然本案車輛於車輛鑑定時，手煞車行程為16.1cm（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構異常，此有前揭「037-JT號營業小貨車」鑑定報告書可參（見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157-185頁），則此故障未經檢查出來，顯係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因而肇致被害人吳同浩駕駛故障之車輛前往送貨。
　⒋王鴻淋雖辯稱不太可能將車子開到坡度上測試云云，然觀諸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油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85頁內容略以：「手剎車拉桿行程檢查：檢查時，請踩下刹車踏板使車輛無法移動。拉起手刹車桿，從完全釋放的位置，拉到車輛停止移動時，測量此時手剎車桿的行程，其行程規格在80-120mm。」（見原審卷二第231頁），可見手煞車之行程檢查，根本不需要將車子開到坡度上就可以日常測試，被告王鴻淋就「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的正確測試方式並不熟稔，更無可能依照上開手冊，檢查出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為16.1cm，已超乎正常之行程範圍8-12cm甚多。
　⒌又依一般人之駕駛經驗，手煞車之拉起範圍、以及拉到何處始算是「已經煞緊」，除仰賴駕駛人之經驗跟記憶，車廠亦會要求駕駛人日常進行「手煞車拉桿行程檢查」（見原審卷二第231頁）；換言之，若車輛出廠時手煞車大約拉至8-12cm，手煞車就可以完整作動，使車輛完全停止移動，則司機於日後也會習慣這個行程；但本案車輛之手煞車經鑑定後，要完全煞緊之行程長達16.1cm，超乎正常範圍甚多，被害人吳同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時，雖有拉動手煞車，業如前述之認定，但卻因為手煞車行程過長之故障，無法準確知悉拉至何處才算是手煞車「已經煞緊」，自有可能導致煞車力不足，手煞車跳脫，最終肇致車輛滑落斜坡。
　⒍又觀諸系爭車輛之車況，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年1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此有110年1月29日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所委託坤業汽車代檢廠之車輛檢驗紀錄表可參（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可見系爭車輛是車齡近乎20年的老車。又觀諸系爭車輛之維修歷史，於109年1月7日至11月18日，已有大量故障檢修歷史（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7-221頁）；同年3月25日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209頁），益顯系爭車輛之車況老舊，被告王鴻淋本應更加注意且謹慎實施上開「日點檢」、「週點檢」，其辯稱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去檢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彰顯被告宅配通公司內部對於送貨車輛之固定檢查、督導等業務，未完整落實，而有怠忽職守之情。
　⒎至被告王鴻淋再改稱：我雖然之前說「本案車輛的週點檢應該由我負責」，但我上次講錯了，本案車輛的週點檢組長到底是誰，因為時間太久、我忘記了。司機的週點檢是由組長陪同，但是吳同浩是專員，專員的職位在組長上面。他應該要比組長更了解車輛，應該要自我檢查，不需要我陪同云云（見原審卷三第81-82頁）。然宅配通公司設立之「車輛點檢作業規定」，分為「日點檢」、「週點檢」，週點檢要求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檢查，此內部規定之設立目的，顯係透過不同員工、上司下屬雙重檢查及監督，避免檢查不確實；若如被告王鴻淋上揭所辯，上開規定顯然形同具文。況被告王鴻淋既又供稱：吳同浩上面的上司只有我而已（見原審卷三第81頁），則陪同檢查之義務益徵係屬被告王鴻淋。被告王鴻淋上開臨訟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⒏綜上，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輛手煞車之行程有過長之故障，使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被告王鴻淋未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顯有過失。
　㈣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導致被害人吳同浩並無正確之停放車輛於斜坡之知識，更無放置車輪擋，顯有過失：
　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先供稱：每台車都應該要備有車擋，本案案發車輛沒有配備車輪擋，我也不清楚為何案發車輛沒有配備。就標準作業流程，貨車停放於有坡度之地點，均應放置車輪擋，公司雖然有提供車輪擋，但司機幾乎都沒有人在使用，督促司機使用車輪擋是我的職責等語（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再改稱：本案貨車並沒有配置車輪擋，因為車輪擋不是標準配備，本案事發後公司方統一採購車輪擋，我才開始督促大家使用車輪擋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05、215頁）。然無論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司，於案發時確未就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貨車，配備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此為不爭之事實。
　⒊觀諸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油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33頁內容略以：「注意：當您的車必須在斜坡上停車時，除了拉手煞車以外，必須在輪胎後面用石頭固定，以增加安全性」、頁碼第51頁內容略以：「停車時，停止引擎運轉並拉起手煞車拉柄，確實將車輛固定停止。注意：傾斜的路面，必須在輪胎後方放置木塊固定，以策安全。」（見原審卷二第205、215頁），可見系爭車輛之原廠公司，已經在操作手冊明確說明，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縱使引擎停止運轉、並拉起手煞車，仍需在輪胎後面用石頭、木塊等其他設備固定，方能完全阻止系爭車輛於斜坡滑落之風險。
　⒋又觀諸卷附宅配通公司車故處理報告資料，宅配通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號小貨車，曾於109年3月5日前往新竹市民享街142巷送貨時，因車況老舊手煞車彈開，駕駛欲上車重拉煞車不及，導致該宅配貨車滑行並追撞其他車輛等情，此有被告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電腦擷圖、車故處理報告單等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8427號卷第21-22頁；本院卷第59頁），可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並非首次因煞車老舊，滑落斜坡，但未見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司就此情況有何改善、處置或應對措施。
　⒌至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雖辯稱：車輛停放於斜坡時，只要熄火、入檔並拉手煞車，就可以避免滑動，車輪擋並非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者」，手煞車本身就是「其他設備或措施」云云（見本院卷三第84頁），然從文義解釋觀之，「其他設備」顯非指車輛本身而言；且前已說明，連系爭車輛之原廠公司都在操作手冊清楚警告，停車於斜坡時，輪胎後面必須用石頭、木塊等其他設備固定；又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實非第一次發生手煞車老舊致車輛滑落斜坡的意外，可見縱使車輛有拉手煞車，然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仍有向下滑落之風險，此為一般人駕車之經驗法則，否則原廠何須警告於拉手煞車後，需再在輪胎處放置石頭、木塊固定之理？毋寧稱該車輪擋為雙重保險之一環，應認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者」。
　⒍況以系爭車輛之車況觀之，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年1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為近乎20年車齡之老車（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業如前述；109年3月25日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209頁），可見該車之車況不佳，雖我國並無老舊車輛汰換之年限規定，然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長期用於送貨，里程數極高，且每日搭載大量貨物，雇主更應注意此種營業用貨車之車況、機械設備，故障機率遠高於自用小客車或貨車，更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受雇司機於停放車輛於斜坡時，必須安置車輪擋作為必要之雙重保險。
　⒎況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安檢查員蘇柏安於偵訊中亦具結證述：本件台灣宅配通公司所僱勞工吳同浩之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是我製作。只要是出去的車輛都要帶車擋。但案發時系爭車輛沒有帶車擋，此部分係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規定之疏失等語（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296頁背面至第297頁），是以車輪擋確屬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所應提供之必要配備。至事發後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曾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其等雖表示宅配通公司有提供職安教育訓練、有停放於斜坡時之操作規定、教學時亦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等節。然除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未能提出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案發時亦確實未配備有車輪擋於貨車上，是以上揭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之供述，難為有利於被告王鴻淋之認定依據。　　
　⒏被告宅配通公司雖提供其委託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授課之教材簡報，其中就停放車輛於斜坡上時，僅說明「行經至上、下坡路段時，上坡路段車輛應入1檔（前進檔）、停放下坡路段車輛應入R檔（後退檔）」（見原審卷一第229頁），然此顯與上揭雇主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將之安置於車輪處之要求不符，已見缺失。況同份教材於案例中亦記載：「案例三、（單位：彰化所）108年4月14日，宅配車001-JT於前往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3段590巷內進行宅配作業，因當地為45度下坡地，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熄火入檔後下車進行配送作業，在客人簽完名後，聽到碰撞巨響一看車輛已下滑，車頭撞到一處貨櫃屋，宅配車頭嚴重凹損，對方貨櫃屋全毀」（見原審卷一第225頁），亦即於「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熄火入檔」的狀況下，仍發生車輛滑落之憾事，若無車輪擋，實未能避免車輛滑落之風險，遑論被告宅配通公司所有車輛已有數次車輛滑落斜坡事故，卻未見任何有關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熄火、入檔、拉手煞車）、應配置車輪擋、如送貨駕駛真正遇到車輛滑落斜坡時，究竟第一時間應如何應對與處置之標準程序及安全守則，益徵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就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職業訓練，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且使勞工接受適當之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系爭車輛亦未配置有車輪擋，縱被害人吳同浩曾參加相關車故在職訓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訓練及車故防範教育訓練等，該等訓練過程既未有使用車輪擋之訓練，仍難認被告宅配通公司已建立斜坡停車之標準程序及教育訓練。
　㈤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與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上揭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縱使被害人就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仍無解於被告應負之過失刑事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害人吳同浩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上時，固未將車輛熄火並打入倒退檔位，有違反一般應遵循之車輛操作概念；然被告王鴻淋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吳同浩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並未提供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顯已造成本件事故發生之風險，是縱被害人吳同浩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仍無解於被告王鴻淋應負之過失刑責。嗣被害人吳同浩於本案事故發生後，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其中均查無其他外力介入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核與被告王鴻淋上開違反注意義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㈥至辯護人請求向勞動部函詢，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所指之「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之涵義為何？「其他設備或措施」是否包含該車輛機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如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若非係該車輛機械本身之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所指為何？是否與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雇主對於從事灌注、卸收或儲藏危險物於化學設備、槽車或槽體等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使用槽車從事灌注或卸收作業前，槽車之引擎應熄火，且設置適當之輪擋，以防止作業時車輛移動。作業結束後，並確認不致因引擎啟動而發生危害後，始得發動」所指輪擋相符云云。然如前所述，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為熄火、入檔、拉手煞車及放置車輪擋，實非僅憑車輛機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即足以避免車輛滑落之危險。至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規定，係指之雇主應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且停放在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之車輛機械，提供相關設備或措施以防止車輛滑落之義務，所提供之物當係如車輪擋或替代物等足以防免車輛逸溜之物，另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則具體指出係為防止槽車作業時移動而需設置適當的輪擋，規範目的難認有所歧異。是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其他設備或措施」未明確規範所指為何，然無從排除係包含車輪擋之物，此部分待證事實已明，辯護人調查證據之聲請自屬無必要，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犯行均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被告王鴻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其明知雇主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勞工在有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危害之虞之作業場所工作時，應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竟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是核其所為，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罪，且其上開過失，及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吳同浩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未提供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亦同時構成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二、被告宅配通公司為法人，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條第2項規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
三、罪數
　　被告王鴻淋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　
肆、上訴論斷　
一、上訴駁回部分（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　
　  原判決就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認罪證明確，適用上開相關法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宅配通公司未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確認系爭車輛是否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遭車輛自斜坡滑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參以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否認犯行，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況宅配通公司係我國上市公司，市值超過33億元，案發後卻未賠償或補償任何金錢與其家屬，僅有保險理賠等情（見原審卷三第83頁；另於本院提出支付職業傷害保險給付、理賠保險金支付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遺屬津貼單據；本院卷第267-277頁），足認被告宅配通公司犯後態度惡劣；復參諸告訴人及家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見原審卷三第85-88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金新臺幣30萬元。本院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宅配通公司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宅配通公司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之認定事實及量刑不當，即為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應予駁回；另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審就被告宅配通公司之量刑過輕，然被告宅配通公司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條第2項規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罰金刑為「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故原審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金新臺幣30萬元，已屬從重量刑，是檢察官之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撤銷改判部分（被告王鴻淋部分）：　　
　㈠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認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考量被告王鴻淋係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之所長，尚非被告宅配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本件所違反之上揭注意義務及不作為，諸如車輛老舊應多盡力維護、修繕，甚至汰換，另於案發時即應購置車輪擋置放於貨車上，供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坡上時使用，仍需有宅配通公司之出資、協助始能完整達成，且就後續未能賠償被害人家屬事宜，苛責同屬受薪階級之被告王鴻淋，亦未盡公平。是被告王鴻淋就本件所違反之注意義務及不作為程度，惡性尚非至為嚴重，且需考量被害人吳同浩同有未熄火、入檔之疏失。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判決就被告王鴻淋部分量刑過輕，應認為無理由；另被告王鴻淋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惟其主張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鴻淋未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確認系爭車輛是否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遭車輛自斜坡滑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害人吳同浩亦同有前述過失；參以被告王鴻淋始終否認犯行，前後說詞反覆不一，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亦未能與告訴人等和解，足認被告王鴻淋犯後態度並非良善；復參諸告訴人於本院所主張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265頁）；兼衡被告王鴻淋自陳之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育有3名未成年子女、仍於宅配通公司任職，須扶養小孩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提起公訴，檢察官徐明光及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邱純枝







代理人  兼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鴻淋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年度勞安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112年

度偵字第114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王鴻淋部分撤銷。

王鴻淋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其他上訴駁回（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王鴻淋為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宅配通公司）設置

    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

    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

    所稱之「雇主」，而吳同浩（已歿）則受僱於宅配通公司，

    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工」。

二、民國110年2月19日14時前某時許，因上開桃園營業所內之宅

    配貨物過多，吳同浩經王鴻淋指派支援貨物宅配運送工作，

    詎宅配通公司、王鴻淋均應注意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

    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且應督導駕

    駛員於駕駛車輛外出配送貨物前，確實檢查所駕駛車輛之配

    備、性能是否正常，並應注意雇主對於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

    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暨訂定車輛停放

    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

    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均疏未注意及此，未確實督導吳同浩檢查車牌號碼000-

    00號（起訴書誤載為037-TJ號，應予更正）營業用小貨車（

    下稱系爭車輛）之煞車是否正常、亦未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

    安全工作守則，更未在駕駛員所駕駛車輛內配置有避免車輛

    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即貿然使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往

    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進行貨物配送作業。

三、嗣於110年2月19日14時許，吳同浩抵達上開民宅後，將手煞

    車拉起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民宅前之斜坡（坡度約4至9度）

    ，然因系爭車輛之手煞車行程較一般車輛長（該車手煞車行

    程為16.1cm，而依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所定數值為8-12cm）

    ，該車亦未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致吳同

    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上後，不僅未能擺放避免車輛滑落

    之設備，亦無法確認是否確實拉緊手煞車，而於未完全拉緊

    手煞車之情形下，離開車輛聯繫收貨者，嗣吳同浩下車後約

    過21秒之時間，因未擺放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且該車之手

    煞車未完全拉緊而自行彈開，致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

    方滑行，吳同浩見狀立即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

    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而受困於

    發動中之貨車車門與民宅旁之鐵柱之間，導致吳同浩胸腹部

    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

四、案經吳同浩之母王張葉、吳同浩之子吳Ｏ翰、吳同浩之女吳Ｏ

    穎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

    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王鴻淋（下稱被告王鴻淋）、上訴人即

    被告宅配通公司（下稱被告宅配通公司）有罪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

    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2-143頁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

    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均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或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犯行，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

　㈠被告王鴻淋並非日點檢或週點檢所應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查

    車輛之人，因為吳同浩為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層駕駛員

    升任車輛專員，並定期接受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於出車前

    應更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而組長係每站固定之人事編制

    ，若非經公司之發布，自不因吳同浩之直接上級主管為王鴻

    淋，王鴻淋即當然成為吳同浩之組長，並應負督導檢查車輛

    之責。

　㈡車輪擋在法律上並非強制安全配備，故宅配通公司於本件職

    災（110年2月19日）前，並未將車輪擋作為每輛車之必要配

    備。況車輛之煞車也屬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

    款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已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

    縱車輛操作手冊有停放斜坡應以石塊或木塊擋輪後之相關要

    求，惟其性質上為製造商為免除產品責任之建議最佳方法，

    並非法律強制義務，否則製造商何以不將車輪擋作為必要配

    備一併販售？

　㈢宅配通公司2021年度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均依法送主管

    機關核備。至於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事發後桃園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亦立即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

    二員均表示剛來公司及後續均有職安教育訓練，公司並有規

    定停放於斜坡時之操作規定，司機員剛來公司報到隨即至總

    公司進行車輛駕駛訓練，並須通過考試才能上路，教學時亦

    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而被害人吳同浩曾參加2010年

    車故在職訓練、2011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訓練及2019年的

    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其中「2019年度營業單位主管車故防範

    教育訓練講座（北部場）」有吳同浩簽名及委請「新竹安全

    駕駛教育中心」編輯宅配通公司之各站車故案例講解，且教

    材第34頁亦已宣導於下坡路段停車時應入R檔（後退檔）之

    重要安全守則（使用車輪擋並非應強制訂定於工作守則之內

    ）。可見關於坡路停車之方式，連「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

    」專門機構之教育訓練教材上亦是著重在擋位之正確排入，

    並未特別強調輪擋之使用。被告宅配通公司並非未建立斜坡

    停車之標準程序及教育訓練。

　㈣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無法預見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

    層駕駛員升任車輛專員之被害人吳同浩會違反最基本之車輛

    停放操作（未熄火且未入檔），縱使王鴻淋督導吳同浩點檢

    、隨車配備車輪擋、將使用車輪擋訂定於工作安全守則，在

    吳同浩未熄火且未入檔之情況下，亦無法「必然或幾近確定

    」可以避免本件死亡結果之發生，故縱認被告不作為，亦與

    過失致死之作為無「等價性」。而本件無法證明系爭車輛於

    吳同浩「出車前」即有手煞車燈故障（不亮）狀態、手煞車

    行程較一般車輛長等異常存在，而系爭車輛依法每半年定檢

    一次，且事故發生前20天(110年l月29日）甫通過定期檢驗

    ，依常理可維持相當期間之機能正當，縱認王鴻淋應於每週

    一督導吳同浩為週點檢（事故前之週一為110年2月15日），

    因斯時未必已發生上揭異常，故非必然得檢出該異常而可及

    時修繕或停止駕駛，而非「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本件

    死亡結果之發生。

　㈤被害人吳同浩身為車輛專員並駕駛系爭車輛，於出車前應更

    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與之相較，被告王鴻淋雖於每日車

    輛檢查紀錄簿之下方簽名，但應屬輔助角色。又縱被告王鴻

    淋應每週一會同駕駛人實施車輛安全之週點檢作業，則為間

    隔性之強化安全角色，因此，被告王鴻淋縱負有此類職務或

    義務，就如此短暫期間內及由車輛專員本人駕駛之情況下所

    生之機能異常，實難苛責被告王鴻淋於督導檢查時必能發現

    其異常存在。又車輪檔乃宅配通公司統一採購，於本案事故

    前並非普遍配發，並非被告王鴻淋所能單獨決定配發。另被

    告宅配通公司所委請專業之「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講授

    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就斜坡停車之重點均是強調熄火入檔，

    並未強調或強制車輪擋之使用，而車故防範暨行車安全等教

    育訓練是宅配通公司定期為全公司駕駛員或主管舉辦，訂定

    斜坡停車守則亦屬宅配通公司之統一事權，均非王鴻淋職權

    或主辦事務，且法令上是否強制使用車輪檔亦有爭議。縱認

    被告王鴻淋有疏失，應屬次因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王鴻淋為宅配通公司設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

    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

    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而被害人吳

    同浩原受僱於宅配通公司，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

    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

    工」。110年2月19日14時許，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

    往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送貨，被害人吳同浩

    下車後未幾，發現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方滑行，旋即

    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

    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導致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

    竭死亡，上情為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所不爭執（見原審

    卷一第65-70頁），並有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所僱勞工吳

    同浩發生被撞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意外事故發生

    現場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意外事故發生之現場照片

    、被害人吳同浩之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屍

    體證明書、相驗報告書（見111年度他字第21號卷第7-269頁

    ；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32-33、34-37、45、55、89-99

    頁）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停放在案發現場斜坡，於未熄火

    、入檔之狀況下，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

    程未到位，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

    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⒈經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頻道4），勘

    驗結果略以：　　

　　「⒈【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3】死者車輛到達現場。⒉【

    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7】車停。⒊【監視器錄影畫面14

    ：02：28】死者開車門下車。⒋【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

    9】死者下車並關車門向前走。⒌【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

    08】死者上前按門鈴。⒍【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

    輛開始滑動。⒎【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7】死者發現車

    輛滑動，試圖開車門阻止。⒏【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9

    】死者開車門半坐入駕駛座。⒐【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2

    1】車輛滑動向前，發生撞擊。」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

    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51頁）。

　⒉檢察官亦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就系爭車輛之煞

    車系統進行實車現況勘查鑑定，經該公會鑑定後並出具「03

    7-JT號營業小貨車」之鑑定報告書，鑑定內容略以：「一、

    系爭車輛為前置引擎後輪傳動鏈，行車煞車（腳煞車）力為

    液壓驅動來令片制動，駐車煞車（手煞車）力為多式驅動來

    令片制動。…三、系爭車輛駐車煞車來令片作動測試、駐車

    煞車與引擎運轉結合測試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3.94mm（維修

    手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極限值為1.4mm），未發現異常現象

    ，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力正常。另駐車煞車警示燈不亮，

    其煞車油量亦合乎規範值、手煞車行程約為16.1cm（手煞車

    行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

    構異常。四、系爭車輛煞車系統煞車力經車輛代檢廠檢測，

    測試結果如附件一，行車煞車（腳煞車）煞車力第一、二軸

    分別為1,193kg、763kg；駐車煞車（手煞車）煞車力490kg

    ，符合法規要求：行車煞車力總和需大於車重的50%，駐車

    煞車力需大於車重的16%。…六、系爭車輛事故地點停放於斜

    坡上，斜坡之傾斜度變化範圍為4~9度角，車輛停放於斜坡

    之拉力為W*sin，假設車重為2,560kg，系爭車輛於斜坡上可

    能會受178.6~400.5kg的拉力作用。」（見110年度相字第34

    6號卷第157-185頁）。則由上開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輛之

    煞車系統可區分為行車煞車（腳煞車）、駐車煞車（手煞車

    ），被害人吳同浩於系爭車輛滑動時，未在車內當未踩動腳

    煞車，故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手煞車）。又如前所

    述，系爭車輛之手煞車拉至定位係有490公斤之煞車力道，

    縱系爭車輛當時係停放於現場坡度9度之斜坡，而受有400.5

    公斤之拉力，經計算後該490公斤之煞車力道，仍大於法定

    標準之473.68公斤（計算式：【2560+400.5】×16%=473.68

    ），車輛不至於逸溜。

　⒊查證人釋寬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19日14時32分，

    我在龜山區大同路1446巷121之1號內，當時我原本在睡午覺

    ，聽到外面有一台車子的聲音怪怪的，出來的時候就看到我

    的門被車子撞壞了，我出來的時候看到有一部車子在我的門

    側，我看到有一個人在我的住宅門側和車子的門被夾在那裡

    ，我不知所措就報警。當時車子在發動，沒有熄火，有聽到

    引擎轉動的聲音，我沒有去裡面看排檔，因為車門擠到不能

    進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8-320頁）。

　⒋綜合上述證據，可知【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9】死者下

    車並關車門向前走，直至【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

    輛開始滑動，至少有21秒的時間，系爭車輛靜止停放於斜坡

    上，故系爭車輛必有煞車制動，又被害人吳同浩當時未在車

    內，不可能踩腳煞車，故唯一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

    手煞車）。又系爭車輛為手排車輛，若於靜止狀態且未踩離

    合器任意換檔，系爭車輛會直接熄火；然觀諸證人釋寬本於

    原審審理中明確證稱當時車輛撞入民宅內後，仍處於發動狀

    態等情，可見被害人吳同浩確實係在未熄火、入檔之狀況下

    ，僅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程未到位（未

    達鑑定手煞車完整行程之16.1cm），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

    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㈢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

    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有過長之故

    障，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顯有

    過失：

　⒈按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

    、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

    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

    前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一、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

    之有無異常。二、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

    2條之1、第50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依據前開職業安全法規，雇主對其所提供之車輛機械，於每

    日作業前即有各項實施檢點之作為義務；此外，由被告宅配

    通公司所提供之該公司「車輛點檢作業規定」，可分為「日

    點檢」、「週點檢」，「日點檢」係由車輛駕駛人依照「車

    輛檢查紀錄簿」內容，於每日出車前實施車輛檢查作業乙次

    ；「週點檢」則係由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依照「

    車輛週點檢表」內容，於每週一早上實施車輛安全點檢作業

    乙次（見111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3頁），然無論日檢點

    或週檢點，事實上均需單位主管、督導人員再次確認、核實

    ，而非僅係橡皮圖章。觀諸「日點檢」表，其中第14、15點

    分別為「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煞車效果」；「週

    點檢」表，其中第15、19點分別為「煞車的效果」、「手煞

    車的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其上更有「點檢人員確認」、「

    單位主管確認」、「督導人員確認」等三個簽名欄（見111

    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7、59頁）。

　⒊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每週一早上的週點檢是由司

    機的組長負責，吳同浩的組長是我沒有錯，本案車輛的週點

    檢應該由我負責。「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就是拉到緊

    ，測試會不會鬆掉或跳掉，不太可能去坡度上測試。平常都

    是司機反映，我們才會去處理，我們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

    去檢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可見就宅配通公司

    「車輛點檢作業規定」，手煞車可否成功作動以及拉起範圍

    是否適當，本係「日點檢」、「週點檢」之必要檢查項目，

    然本案車輛於車輛鑑定時，手煞車行程為16.1cm（手煞車行

    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構

    異常，此有前揭「037-JT號營業小貨車」鑑定報告書可參（

    見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157-185頁），則此故障未經檢

    查出來，顯係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

    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因而肇致被害人吳同浩駕駛故障

    之車輛前往送貨。

　⒋王鴻淋雖辯稱不太可能將車子開到坡度上測試云云，然觀諸

    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油

    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85頁內容略以：「手剎車拉桿

    行程檢查：檢查時，請踩下刹車踏板使車輛無法移動。拉起

    手刹車桿，從完全釋放的位置，拉到車輛停止移動時，測量

    此時手剎車桿的行程，其行程規格在80-120mm。」（見原審

    卷二第231頁），可見手煞車之行程檢查，根本不需要將車

    子開到坡度上就可以日常測試，被告王鴻淋就「手煞車拉起

    範圍是否適當」的正確測試方式並不熟稔，更無可能依照上

    開手冊，檢查出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為16.1cm，已超乎正常

    之行程範圍8-12cm甚多。

　⒌又依一般人之駕駛經驗，手煞車之拉起範圍、以及拉到何處

    始算是「已經煞緊」，除仰賴駕駛人之經驗跟記憶，車廠亦

    會要求駕駛人日常進行「手煞車拉桿行程檢查」（見原審卷

    二第231頁）；換言之，若車輛出廠時手煞車大約拉至8-12c

    m，手煞車就可以完整作動，使車輛完全停止移動，則司機

    於日後也會習慣這個行程；但本案車輛之手煞車經鑑定後，

    要完全煞緊之行程長達16.1cm，超乎正常範圍甚多，被害人

    吳同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時，雖有拉動手煞車，業如前

    述之認定，但卻因為手煞車行程過長之故障，無法準確知悉

    拉至何處才算是手煞車「已經煞緊」，自有可能導致煞車力

    不足，手煞車跳脫，最終肇致車輛滑落斜坡。

　⒍又觀諸系爭車輛之車況，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年1

    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此有110年1月2

    9日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所委託坤業汽車代檢廠之車輛檢驗

    紀錄表可參（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可見

    系爭車輛是車齡近乎20年的老車。又觀諸系爭車輛之維修歷

    史，於109年1月7日至11月18日，已有大量故障檢修歷史（

    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7-221頁）；同年3月25日

    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

    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209頁），益顯系

    爭車輛之車況老舊，被告王鴻淋本應更加注意且謹慎實施上

    開「日點檢」、「週點檢」，其辯稱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

    去檢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彰顯被告宅配通公

    司內部對於送貨車輛之固定檢查、督導等業務，未完整落實

    ，而有怠忽職守之情。

　⒎至被告王鴻淋再改稱：我雖然之前說「本案車輛的週點檢應

    該由我負責」，但我上次講錯了，本案車輛的週點檢組長到

    底是誰，因為時間太久、我忘記了。司機的週點檢是由組長

    陪同，但是吳同浩是專員，專員的職位在組長上面。他應該

    要比組長更了解車輛，應該要自我檢查，不需要我陪同云云

    （見原審卷三第81-82頁）。然宅配通公司設立之「車輛點

    檢作業規定」，分為「日點檢」、「週點檢」，週點檢要求

    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檢查，此內部規定之設立目

    的，顯係透過不同員工、上司下屬雙重檢查及監督，避免檢

    查不確實；若如被告王鴻淋上揭所辯，上開規定顯然形同具

    文。況被告王鴻淋既又供稱：吳同浩上面的上司只有我而已

    （見原審卷三第81頁），則陪同檢查之義務益徵係屬被告王

    鴻淋。被告王鴻淋上開臨訟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⒏綜上，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

    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

    輛手煞車之行程有過長之故障，使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

    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被告王鴻淋未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辦法第12條之1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顯有過失。

　㈣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

    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避免車輛

    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導致被害人吳同浩並無正確之停

    放車輛於斜坡之知識，更無放置車輪擋，顯有過失：

　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

    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

    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

    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

    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先供稱：每台車都應該要備有車擋

    ，本案案發車輛沒有配備車輪擋，我也不清楚為何案發車輛

    沒有配備。就標準作業流程，貨車停放於有坡度之地點，均

    應放置車輪擋，公司雖然有提供車輪擋，但司機幾乎都沒有

    人在使用，督促司機使用車輪擋是我的職責等語（見原審卷

    一第65-67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再改稱：本案貨車並沒有

    配置車輪擋，因為車輪擋不是標準配備，本案事發後公司方

    統一採購車輪擋，我才開始督促大家使用車輪擋等語（見原

    審卷三第205、215頁）。然無論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

    司，於案發時確未就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貨車，配備避免車

    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此為不爭之事實。

　⒊觀諸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

    油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33頁內容略以：「注意：當

    您的車必須在斜坡上停車時，除了拉手煞車以外，必須在輪

    胎後面用石頭固定，以增加安全性」、頁碼第51頁內容略以

    ：「停車時，停止引擎運轉並拉起手煞車拉柄，確實將車輛

    固定停止。注意：傾斜的路面，必須在輪胎後方放置木塊固

    定，以策安全。」（見原審卷二第205、215頁），可見系爭

    車輛之原廠公司，已經在操作手冊明確說明，若將車輛停放

    於斜坡，縱使引擎停止運轉、並拉起手煞車，仍需在輪胎後

    面用石頭、木塊等其他設備固定，方能完全阻止系爭車輛於

    斜坡滑落之風險。

　⒋又觀諸卷附宅配通公司車故處理報告資料，宅配通公司所有

    之車牌號碼000-00號小貨車，曾於109年3月5日前往新竹市

    民享街142巷送貨時，因車況老舊手煞車彈開，駕駛欲上車

    重拉煞車不及，導致該宅配貨車滑行並追撞其他車輛等情，

    此有被告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電腦擷圖、車故處理報告單

    等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8427號卷第21-22頁；本院卷第59

    頁），可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並非首次因煞車老舊，滑

    落斜坡，但未見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司就此情況有何

    改善、處置或應對措施。

　⒌至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雖辯稱：車輛停放於斜坡時，只

    要熄火、入檔並拉手煞車，就可以避免滑動，車輪擋並非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

    者」，手煞車本身就是「其他設備或措施」云云（見本院卷

    三第84頁），然從文義解釋觀之，「其他設備」顯非指車輛

    本身而言；且前已說明，連系爭車輛之原廠公司都在操作手

    冊清楚警告，停車於斜坡時，輪胎後面必須用石頭、木塊等

    其他設備固定；又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實非第一次發生手

    煞車老舊致車輛滑落斜坡的意外，可見縱使車輛有拉手煞車

    ，然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仍有向下滑落之風險，此為一般

    人駕車之經驗法則，否則原廠何須警告於拉手煞車後，需再

    在輪胎處放置石頭、木塊固定之理？毋寧稱該車輪擋為雙重

    保險之一環，應認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

    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者」。

　⒍況以系爭車輛之車況觀之，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

    年1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為近乎20年

    車齡之老車（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業如

    前述；109年3月25日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

    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

    、209頁），可見該車之車況不佳，雖我國並無老舊車輛汰

    換之年限規定，然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長期用於送貨，里

    程數極高，且每日搭載大量貨物，雇主更應注意此種營業用

    貨車之車況、機械設備，故障機率遠高於自用小客車或貨車

    ，更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受雇司機於停放車輛於斜坡時，必

    須安置車輪擋作為必要之雙重保險。

　⒎況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安檢查員蘇柏安於偵訊中

    亦具結證述：本件台灣宅配通公司所僱勞工吳同浩之重大職

    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是我製作。只要是出去的車輛都要帶車擋

    。但案發時系爭車輛沒有帶車擋，此部分係有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116條規定之疏失等語（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

    卷第296頁背面至第297頁），是以車輪擋確屬雇主對於勞動

    場所作業之車輛，所應提供之必要配備。至事發後桃園市政

    府勞動檢查處雖曾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

    ，其等雖表示宅配通公司有提供職安教育訓練、有停放於斜

    坡時之操作規定、教學時亦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等節

    。然除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未能提出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案發時亦確實未配備有車輪擋於貨車上，

    是以上揭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之供述，難為有利於被告王

    鴻淋之認定依據。　　

　⒏被告宅配通公司雖提供其委託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授課之

    教材簡報，其中就停放車輛於斜坡上時，僅說明「行經至上

    、下坡路段時，上坡路段車輛應入1檔（前進檔）、停放下

    坡路段車輛應入R檔（後退檔）」（見原審卷一第229頁），

    然此顯與上揭雇主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

    坡時將之安置於車輪處之要求不符，已見缺失。況同份教材

    於案例中亦記載：「案例三、（單位：彰化所）108年4月14

    日，宅配車001-JT於前往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3段590巷內進

    行宅配作業，因當地為45度下坡地，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

    熄火入檔後下車進行配送作業，在客人簽完名後，聽到碰撞

    巨響一看車輛已下滑，車頭撞到一處貨櫃屋，宅配車頭嚴重

    凹損，對方貨櫃屋全毀」（見原審卷一第225頁），亦即於

    「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熄火入檔」的狀況下，仍發生車輛

    滑落之憾事，若無車輪擋，實未能避免車輛滑落之風險，遑

    論被告宅配通公司所有車輛已有數次車輛滑落斜坡事故，卻

    未見任何有關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熄火、入檔、拉手

    煞車）、應配置車輪擋、如送貨駕駛真正遇到車輛滑落斜坡

    時，究竟第一時間應如何應對與處置之標準程序及安全守則

    ，益徵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就送貨車輛停放斜坡

    之職業訓練，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且使勞工接受適當

    之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系爭車輛亦未配置有車輪擋，縱被

    害人吳同浩曾參加相關車故在職訓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

    訓練及車故防範教育訓練等，該等訓練過程既未有使用車輪

    擋之訓練，仍難認被告宅配通公司已建立斜坡停車之標準程

    序及教育訓練。

　㈤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與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上

    揭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

    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

    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

    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

    ，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

    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

    ，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85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

    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

    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

    事後審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

    又從因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縱使被

    害人就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仍無解於被告應負之過失刑事

    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害人吳同浩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

    上時，固未將車輛熄火並打入倒退檔位，有違反一般應遵循

    之車輛操作概念；然被告王鴻淋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

    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吳同浩

    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並未提供亦未

    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

    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顯已造成本件事故

    發生之風險，是縱被害人吳同浩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

    過失，仍無解於被告王鴻淋應負之過失刑責。嗣被害人吳同

    浩於本案事故發生後，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

    ，其中均查無其他外力介入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核與

    被告王鴻淋上開違反注意義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㈥至辯護人請求向勞動部函詢，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

    第6款所指之「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

    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六、禁止停放於有

    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

    限。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之涵義為何？

    「其他設備或措施」是否包含該車輛機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

    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如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

    、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若非係該車輛機械本

    身之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所指為何？

    是否與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雇主對於從事灌注、卸收或

    儲藏危險物於化學設備、槽車或槽體等作業，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四、使用槽車從事灌注或卸收作業前，槽車之引擎

    應熄火，且設置適當之輪擋，以防止作業時車輛移動。作業

    結束後，並確認不致因引擎啟動而發生危害後，始得發動」

    所指輪擋相符云云。然如前所述，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

    ，為熄火、入檔、拉手煞車及放置車輪擋，實非僅憑車輛機

    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

    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即足以避免車輛滑落之危

    險。至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規定，係指之

    雇主應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且停放在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

    之車輛機械，提供相關設備或措施以防止車輛滑落之義務，

    所提供之物當係如車輪擋或替代物等足以防免車輛逸溜之物

    ，另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則具體指出係為防止槽車作業時移

    動而需設置適當的輪擋，規範目的難認有所歧異。是雖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其他設備或措施」未明確

    規範所指為何，然無從排除係包含車輪擋之物，此部分待證

    事實已明，辯護人調查證據之聲請自屬無必要，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

    犯行均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被告王鴻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其明

    知雇主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勞工

    在有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危害之虞之作業場所工作時，

    應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竟違反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

    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是核其所為，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40條第1項之罪，且其上開過失，及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

    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

    吳同浩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未提供

    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

    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發生被害人死

    亡結果，亦同時構成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二、被告宅配通公司為法人，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條第2項規

    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

三、罪數

　　被告王鴻淋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　

肆、上訴論斷　

一、上訴駁回部分（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　

　  原判決就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認罪證明確，適用上開相關

    法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宅配通公司

    未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

    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

    確認系爭車輛是否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

    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

    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

    ，遭車輛自斜坡滑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

    損害，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參以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否認

    犯行，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況

    宅配通公司係我國上市公司，市值超過33億元，案發後卻未

    賠償或補償任何金錢與其家屬，僅有保險理賠等情（見原審

    卷三第83頁；另於本院提出支付職業傷害保險給付、理賠保

    險金支付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遺屬津貼單

    據；本院卷第267-277頁），足認被告宅配通公司犯後態度

    惡劣；復參諸告訴人及家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見原審

    卷三第85-88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

    金新臺幣30萬元。本院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宅配通

    公司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

    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

    從而，被告宅配通公司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之認定事

    實及量刑不當，即為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應予駁回

    ；另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審就被告宅配通公

    司之量刑過輕，然被告宅配通公司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

    條第2項規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而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罰金刑為「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

    0萬元以下罰金」，故原審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金新臺幣3

    0萬元，已屬從重量刑，是檢察官之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二、撤銷改判部分（被告王鴻淋部分）：　　

　㈠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認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考量被告王鴻淋係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之所長，尚非被告宅配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本件所違反之上揭注意義務及不作為，諸如車輛老舊應多盡力維護、修繕，甚至汰換，另於案發時即應購置車輪擋置放於貨車上，供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坡上時使用，仍需有宅配通公司之出資、協助始能完整達成，且就後續未能賠償被害人家屬事宜，苛責同屬受薪階級之被告王鴻淋，亦未盡公平。是被告王鴻淋就本件所違反之注意義務及不作為程度，惡性尚非至為嚴重，且需考量被害人吳同浩同有未熄火、入檔之疏失。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判決就被告王鴻淋部分量刑過輕，應認為無理由；另被告王鴻淋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惟其主張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鴻淋未依照職業安全衛

    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

    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確認系爭車輛是否

    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

    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遭車輛自斜坡滑

    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之犯罪所生危

    害，及被害人吳同浩亦同有前述過失；參以被告王鴻淋始終

    否認犯行，前後說詞反覆不一，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

    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亦未能與告訴人等和解，足認被告王

    鴻淋犯後態度並非良善；復參諸告訴人於本院所主張之量刑

    意見（見本院卷第265頁）；兼衡被告王鴻淋自陳之高職畢

    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育有3名未成年子女、仍於宅配通公司

    任職，須扶養小孩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酌情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提起公訴，檢察官徐明光及被告王鴻淋、

被告宅配通公司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上訴字第8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邱純枝







代理人  兼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鴻淋







選任辯護人  許明桐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過失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安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112年度偵字第114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王鴻淋部分撤銷。

王鴻淋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其他上訴駁回（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王鴻淋為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宅配通公司）設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而吳同浩（已歿）則受僱於宅配通公司，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工」。

二、民國110年2月19日14時前某時許，因上開桃園營業所內之宅配貨物過多，吳同浩經王鴻淋指派支援貨物宅配運送工作，詎宅配通公司、王鴻淋均應注意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且應督導駕駛員於駕駛車輛外出配送貨物前，確實檢查所駕駛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並應注意雇主對於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暨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均疏未注意及此，未確實督導吳同浩檢查車牌號碼0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037-TJ號，應予更正）營業用小貨車（下稱系爭車輛）之煞車是否正常、亦未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更未在駕駛員所駕駛車輛內配置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即貿然使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進行貨物配送作業。

三、嗣於110年2月19日14時許，吳同浩抵達上開民宅後，將手煞車拉起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民宅前之斜坡（坡度約4至9度），然因系爭車輛之手煞車行程較一般車輛長（該車手煞車行程為16.1cm，而依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所定數值為8-12cm），該車亦未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致吳同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上後，不僅未能擺放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亦無法確認是否確實拉緊手煞車，而於未完全拉緊手煞車之情形下，離開車輛聯繫收貨者，嗣吳同浩下車後約過21秒之時間，因未擺放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且該車之手煞車未完全拉緊而自行彈開，致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方滑行，吳同浩見狀立即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而受困於發動中之貨車車門與民宅旁之鐵柱之間，導致吳同浩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

四、案經吳同浩之母王張葉、吳同浩之子吳Ｏ翰、吳同浩之女吳Ｏ穎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王鴻淋（下稱被告王鴻淋）、上訴人即被告宅配通公司（下稱被告宅配通公司）有罪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42-14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均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犯行，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

　㈠被告王鴻淋並非日點檢或週點檢所應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查車輛之人，因為吳同浩為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層駕駛員升任車輛專員，並定期接受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於出車前應更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而組長係每站固定之人事編制，若非經公司之發布，自不因吳同浩之直接上級主管為王鴻淋，王鴻淋即當然成為吳同浩之組長，並應負督導檢查車輛之責。

　㈡車輪擋在法律上並非強制安全配備，故宅配通公司於本件職災（110年2月19日）前，並未將車輪擋作為每輛車之必要配備。況車輛之煞車也屬於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已配置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縱車輛操作手冊有停放斜坡應以石塊或木塊擋輪後之相關要求，惟其性質上為製造商為免除產品責任之建議最佳方法，並非法律強制義務，否則製造商何以不將車輪擋作為必要配備一併販售？

　㈢宅配通公司2021年度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均依法送主管機關核備。至於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事發後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亦立即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二員均表示剛來公司及後續均有職安教育訓練，公司並有規定停放於斜坡時之操作規定，司機員剛來公司報到隨即至總公司進行車輛駕駛訓練，並須通過考試才能上路，教學時亦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而被害人吳同浩曾參加2010年車故在職訓練、2011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訓練及2019年的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其中「2019年度營業單位主管車故防範教育訓練講座（北部場）」有吳同浩簽名及委請「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編輯宅配通公司之各站車故案例講解，且教材第34頁亦已宣導於下坡路段停車時應入R檔（後退檔）之重要安全守則（使用車輪擋並非應強制訂定於工作守則之內）。可見關於坡路停車之方式，連「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專門機構之教育訓練教材上亦是著重在擋位之正確排入，並未特別強調輪擋之使用。被告宅配通公司並非未建立斜坡停車之標準程序及教育訓練。

　㈣被告王鴻淋、宅配通公司無法預見持有職業貨車駕照且由基層駕駛員升任車輛專員之被害人吳同浩會違反最基本之車輛停放操作（未熄火且未入檔），縱使王鴻淋督導吳同浩點檢、隨車配備車輪擋、將使用車輪擋訂定於工作安全守則，在吳同浩未熄火且未入檔之情況下，亦無法「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本件死亡結果之發生，故縱認被告不作為，亦與過失致死之作為無「等價性」。而本件無法證明系爭車輛於吳同浩「出車前」即有手煞車燈故障（不亮）狀態、手煞車行程較一般車輛長等異常存在，而系爭車輛依法每半年定檢一次，且事故發生前20天(110年l月29日）甫通過定期檢驗，依常理可維持相當期間之機能正當，縱認王鴻淋應於每週一督導吳同浩為週點檢（事故前之週一為110年2月15日），因斯時未必已發生上揭異常，故非必然得檢出該異常而可及時修繕或停止駕駛，而非「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本件死亡結果之發生。

　㈤被害人吳同浩身為車輛專員並駕駛系爭車輛，於出車前應更能注意系爭車輛之機能；與之相較，被告王鴻淋雖於每日車輛檢查紀錄簿之下方簽名，但應屬輔助角色。又縱被告王鴻淋應每週一會同駕駛人實施車輛安全之週點檢作業，則為間隔性之強化安全角色，因此，被告王鴻淋縱負有此類職務或義務，就如此短暫期間內及由車輛專員本人駕駛之情況下所生之機能異常，實難苛責被告王鴻淋於督導檢查時必能發現其異常存在。又車輪檔乃宅配通公司統一採購，於本案事故前並非普遍配發，並非被告王鴻淋所能單獨決定配發。另被告宅配通公司所委請專業之「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講授車故防範教育訓練，就斜坡停車之重點均是強調熄火入檔，並未強調或強制車輪擋之使用，而車故防範暨行車安全等教育訓練是宅配通公司定期為全公司駕駛員或主管舉辦，訂定斜坡停車守則亦屬宅配通公司之統一事權，均非王鴻淋職權或主辦事務，且法令上是否強制使用車輪檔亦有爭議。縱認被告王鴻淋有疏失，應屬次因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王鴻淋為宅配通公司設置於桃園市○○區○○路00號之桃園營業所之所長，為事業經營負責人。王鴻淋與宅配通公司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而被害人吳同浩原受僱於宅配通公司，並於桃園營業所擔任專員，負責管理司機、車輛，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勞工」。110年2月19日14時許，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前往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0號民宅送貨，被害人吳同浩下車後未幾，發現系爭車輛逐漸加速往斜坡下方滑行，旋即上前打開駕駛座車門，欲進入駕駛座並操控車輛，卻因此連人帶車遭推撞至民宅旁，導致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上情為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65-70頁），並有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所僱勞工吳同浩發生被撞致死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意外事故發生現場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意外事故發生之現場照片、被害人吳同浩之診斷證明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報告書（見111年度他字第21號卷第7-269頁；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32-33、34-37、45、55、89-99頁）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害人吳同浩駕駛系爭車輛停放在案發現場斜坡，於未熄火、入檔之狀況下，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程未到位，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⒈經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頻道4），勘驗結果略以：　　

　　「⒈【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3】死者車輛到達現場。⒉【監視器錄影畫面14：01：57】車停。⒊【監視器錄影畫面14：02：28】死者開車門下車。⒋【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9】死者下車並關車門向前走。⒌【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08】死者上前按門鈴。⒍【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輛開始滑動。⒎【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7】死者發現車輛滑動，試圖開車門阻止。⒏【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9】死者開車門半坐入駕駛座。⒐【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21】車輛滑動向前，發生撞擊。」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二第151頁）。

　⒉檢察官亦囑託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就系爭車輛之煞車系統進行實車現況勘查鑑定，經該公會鑑定後並出具「037-JT號營業小貨車」之鑑定報告書，鑑定內容略以：「一、系爭車輛為前置引擎後輪傳動鏈，行車煞車（腳煞車）力為液壓驅動來令片制動，駐車煞車（手煞車）力為多式驅動來令片制動。…三、系爭車輛駐車煞車來令片作動測試、駐車煞車與引擎運轉結合測試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3.94mm（維修手冊手煞車來令片厚度極限值為1.4mm），未發現異常現象，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力正常。另駐車煞車警示燈不亮，其煞車油量亦合乎規範值、手煞車行程約為16.1cm（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構異常。四、系爭車輛煞車系統煞車力經車輛代檢廠檢測，測試結果如附件一，行車煞車（腳煞車）煞車力第一、二軸分別為1,193kg、763kg；駐車煞車（手煞車）煞車力490kg，符合法規要求：行車煞車力總和需大於車重的50%，駐車煞車力需大於車重的16%。…六、系爭車輛事故地點停放於斜坡上，斜坡之傾斜度變化範圍為4~9度角，車輛停放於斜坡之拉力為W*sin，假設車重為2,560kg，系爭車輛於斜坡上可能會受178.6~400.5kg的拉力作用。」（見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157-185頁）。則由上開鑑定報告可知，系爭車輛之煞車系統可區分為行車煞車（腳煞車）、駐車煞車（手煞車），被害人吳同浩於系爭車輛滑動時，未在車內當未踩動腳煞車，故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手煞車）。又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之手煞車拉至定位係有490公斤之煞車力道，縱系爭車輛當時係停放於現場坡度9度之斜坡，而受有400.5公斤之拉力，經計算後該490公斤之煞車力道，仍大於法定標準之473.68公斤（計算式：【2560+400.5】×16%=473.68），車輛不至於逸溜。

　⒊查證人釋寬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110年2月19日14時32分，我在龜山區大同路1446巷121之1號內，當時我原本在睡午覺，聽到外面有一台車子的聲音怪怪的，出來的時候就看到我的門被車子撞壞了，我出來的時候看到有一部車子在我的門側，我看到有一個人在我的住宅門側和車子的門被夾在那裡，我不知所措就報警。當時車子在發動，沒有熄火，有聽到引擎轉動的聲音，我沒有去裡面看排檔，因為車門擠到不能進去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8-320頁）。

　⒋綜合上述證據，可知【監視器錄影畫面14：03：49】死者下車並關車門向前走，直至【監視器錄影畫面14：04：11】車輛開始滑動，至少有21秒的時間，系爭車輛靜止停放於斜坡上，故系爭車輛必有煞車制動，又被害人吳同浩當時未在車內，不可能踩腳煞車，故唯一作動之煞車系統為駐車煞車（手煞車）。又系爭車輛為手排車輛，若於靜止狀態且未踩離合器任意換檔，系爭車輛會直接熄火；然觀諸證人釋寬本於原審審理中明確證稱當時車輛撞入民宅內後，仍處於發動狀態等情，可見被害人吳同浩確實係在未熄火、入檔之狀況下，僅拉動手煞車後下車，然因拉動手煞車之行程未到位（未達鑑定手煞車完整行程之16.1cm），無法提供完整煞車力，終導致手煞車彈開，系爭車輛因而滑落斜坡。

　㈢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有過長之故障，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顯有過失：

　⒈按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前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一、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之有無異常。二、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50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依據前開職業安全法規，雇主對其所提供之車輛機械，於每日作業前即有各項實施檢點之作為義務；此外，由被告宅配通公司所提供之該公司「車輛點檢作業規定」，可分為「日點檢」、「週點檢」，「日點檢」係由車輛駕駛人依照「車輛檢查紀錄簿」內容，於每日出車前實施車輛檢查作業乙次；「週點檢」則係由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依照「車輛週點檢表」內容，於每週一早上實施車輛安全點檢作業乙次（見111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3頁），然無論日檢點或週檢點，事實上均需單位主管、督導人員再次確認、核實，而非僅係橡皮圖章。觀諸「日點檢」表，其中第14、15點分別為「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煞車效果」；「週點檢」表，其中第15、19點分別為「煞車的效果」、「手煞車的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其上更有「點檢人員確認」、「單位主管確認」、「督導人員確認」等三個簽名欄（見111年度他字第8754號卷第57、59頁）。

　⒊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每週一早上的週點檢是由司機的組長負責，吳同浩的組長是我沒有錯，本案車輛的週點檢應該由我負責。「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就是拉到緊，測試會不會鬆掉或跳掉，不太可能去坡度上測試。平常都是司機反映，我們才會去處理，我們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去檢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可見就宅配通公司「車輛點檢作業規定」，手煞車可否成功作動以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本係「日點檢」、「週點檢」之必要檢查項目，然本案車輛於車輛鑑定時，手煞車行程為16.1cm（手煞車行程維修手冊數值為80~120mm），研判系爭車輛駐車煞車機構異常，此有前揭「037-JT號營業小貨車」鑑定報告書可參（見110年度相字第346號卷第157-185頁），則此故障未經檢查出來，顯係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因而肇致被害人吳同浩駕駛故障之車輛前往送貨。

　⒋王鴻淋雖辯稱不太可能將車子開到坡度上測試云云，然觀諸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油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85頁內容略以：「手剎車拉桿行程檢查：檢查時，請踩下刹車踏板使車輛無法移動。拉起手刹車桿，從完全釋放的位置，拉到車輛停止移動時，測量此時手剎車桿的行程，其行程規格在80-120mm。」（見原審卷二第231頁），可見手煞車之行程檢查，根本不需要將車子開到坡度上就可以日常測試，被告王鴻淋就「手煞車拉起範圍是否適當」的正確測試方式並不熟稔，更無可能依照上開手冊，檢查出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為16.1cm，已超乎正常之行程範圍8-12cm甚多。

　⒌又依一般人之駕駛經驗，手煞車之拉起範圍、以及拉到何處始算是「已經煞緊」，除仰賴駕駛人之經驗跟記憶，車廠亦會要求駕駛人日常進行「手煞車拉桿行程檢查」（見原審卷二第231頁）；換言之，若車輛出廠時手煞車大約拉至8-12cm，手煞車就可以完整作動，使車輛完全停止移動，則司機於日後也會習慣這個行程；但本案車輛之手煞車經鑑定後，要完全煞緊之行程長達16.1cm，超乎正常範圍甚多，被害人吳同浩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時，雖有拉動手煞車，業如前述之認定，但卻因為手煞車行程過長之故障，無法準確知悉拉至何處才算是手煞車「已經煞緊」，自有可能導致煞車力不足，手煞車跳脫，最終肇致車輛滑落斜坡。

　⒍又觀諸系爭車輛之車況，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年1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此有110年1月29日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所委託坤業汽車代檢廠之車輛檢驗紀錄表可參（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可見系爭車輛是車齡近乎20年的老車。又觀諸系爭車輛之維修歷史，於109年1月7日至11月18日，已有大量故障檢修歷史（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7-221頁）；同年3月25日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209頁），益顯系爭車輛之車況老舊，被告王鴻淋本應更加注意且謹慎實施上開「日點檢」、「週點檢」，其辯稱組長不會每一台車都上去檢查云云（見原審卷一第66-67頁），彰顯被告宅配通公司內部對於送貨車輛之固定檢查、督導等業務，未完整落實，而有怠忽職守之情。

　⒎至被告王鴻淋再改稱：我雖然之前說「本案車輛的週點檢應該由我負責」，但我上次講錯了，本案車輛的週點檢組長到底是誰，因為時間太久、我忘記了。司機的週點檢是由組長陪同，但是吳同浩是專員，專員的職位在組長上面。他應該要比組長更了解車輛，應該要自我檢查，不需要我陪同云云（見原審卷三第81-82頁）。然宅配通公司設立之「車輛點檢作業規定」，分為「日點檢」、「週點檢」，週點檢要求營運單位之組長帶領車輛駕駛人檢查，此內部規定之設立目的，顯係透過不同員工、上司下屬雙重檢查及監督，避免檢查不確實；若如被告王鴻淋上揭所辯，上開規定顯然形同具文。況被告王鴻淋既又供稱：吳同浩上面的上司只有我而已（見原審卷三第81頁），則陪同檢查之義務益徵係屬被告王鴻淋。被告王鴻淋上開臨訟卸責之詞，顯不足採。

　⒏綜上，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指揮、監督被害人吳同浩檢查系爭車輛之配備、性能是否正常，導致系爭車輛手煞車之行程有過長之故障，使駕駛員依自身經驗無法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被告王鴻淋未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顯有過失。

　㈣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確實訂定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工作守則，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應使勞工有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導致被害人吳同浩並無正確之停放車輛於斜坡之知識，更無放置車輪擋，顯有過失：

　⒈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第3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定有明文。

　⒉被告王鴻淋於原審審理中先供稱：每台車都應該要備有車擋，本案案發車輛沒有配備車輪擋，我也不清楚為何案發車輛沒有配備。就標準作業流程，貨車停放於有坡度之地點，均應放置車輪擋，公司雖然有提供車輪擋，但司機幾乎都沒有人在使用，督促司機使用車輪擋是我的職責等語（見原審卷一第65-67頁）；復於原審審理中再改稱：本案貨車並沒有配置車輪擋，因為車輪擋不是標準配備，本案事發後公司方統一採購車輪擋，我才開始督促大家使用車輪擋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05、215頁）。然無論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司，於案發時確未就包含系爭車輛在內之貨車，配備避免車輛滑落之設備（如車輪擋），此為不爭之事實。

　⒊觀諸被告宅配通公司提供之系爭車輛（中華堅達Canter3.5柴油貨車）操作手冊，其中頁碼第33頁內容略以：「注意：當您的車必須在斜坡上停車時，除了拉手煞車以外，必須在輪胎後面用石頭固定，以增加安全性」、頁碼第51頁內容略以：「停車時，停止引擎運轉並拉起手煞車拉柄，確實將車輛固定停止。注意：傾斜的路面，必須在輪胎後方放置木塊固定，以策安全。」（見原審卷二第205、215頁），可見系爭車輛之原廠公司，已經在操作手冊明確說明，若將車輛停放於斜坡，縱使引擎停止運轉、並拉起手煞車，仍需在輪胎後面用石頭、木塊等其他設備固定，方能完全阻止系爭車輛於斜坡滑落之風險。

　⒋又觀諸卷附宅配通公司車故處理報告資料，宅配通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號小貨車，曾於109年3月5日前往新竹市民享街142巷送貨時，因車況老舊手煞車彈開，駕駛欲上車重拉煞車不及，導致該宅配貨車滑行並追撞其他車輛等情，此有被告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電腦擷圖、車故處理報告單等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8427號卷第21-22頁；本院卷第59頁），可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並非首次因煞車老舊，滑落斜坡，但未見被告王鴻淋或被告宅配通公司就此情況有何改善、處置或應對措施。

　⒌至被告宅配通公司、王鴻淋雖辯稱：車輛停放於斜坡時，只要熄火、入檔並拉手煞車，就可以避免滑動，車輪擋並非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者」，手煞車本身就是「其他設備或措施」云云（見本院卷三第84頁），然從文義解釋觀之，「其他設備」顯非指車輛本身而言；且前已說明，連系爭車輛之原廠公司都在操作手冊清楚警告，停車於斜坡時，輪胎後面必須用石頭、木塊等其他設備固定；又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實非第一次發生手煞車老舊致車輛滑落斜坡的意外，可見縱使車輛有拉手煞車，然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仍有向下滑落之風險，此為一般人駕車之經驗法則，否則原廠何須警告於拉手煞車後，需再在輪胎處放置石頭、木塊固定之理？毋寧稱該車輪擋為雙重保險之一環，應認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必要之「其他設備或措施者」。

　⒍況以系爭車輛之車況觀之，該車係於2005年1月出廠，於110年1月29日檢驗時里程數已高達34萬5,666公里，為近乎20年車齡之老車（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71頁），業如前述；109年3月25日更發生過煞車異常之故障、8月8日發生過無法入檔之故障等情（見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197、209頁），可見該車之車況不佳，雖我國並無老舊車輛汰換之年限規定，然被告宅配通公司之車輛長期用於送貨，里程數極高，且每日搭載大量貨物，雇主更應注意此種營業用貨車之車況、機械設備，故障機率遠高於自用小客車或貨車，更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受雇司機於停放車輛於斜坡時，必須安置車輪擋作為必要之雙重保險。

　⒎況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職安檢查員蘇柏安於偵訊中亦具結證述：本件台灣宅配通公司所僱勞工吳同浩之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是我製作。只要是出去的車輛都要帶車擋。但案發時系爭車輛沒有帶車擋，此部分係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規定之疏失等語（111年度調偵字第1173號卷第296頁背面至第297頁），是以車輪擋確屬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所應提供之必要配備。至事發後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雖曾對桃園營業所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查訪，其等雖表示宅配通公司有提供職安教育訓練、有停放於斜坡時之操作規定、教學時亦有車擋置放之標準作業流程等節。然除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未能提出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案發時亦確實未配備有車輪擋於貨車上，是以上揭駕駛員許凱賢、游建民之供述，難為有利於被告王鴻淋之認定依據。　　

　⒏被告宅配通公司雖提供其委託新竹安全駕駛教育中心授課之教材簡報，其中就停放車輛於斜坡上時，僅說明「行經至上、下坡路段時，上坡路段車輛應入1檔（前進檔）、停放下坡路段車輛應入R檔（後退檔）」（見原審卷一第229頁），然此顯與上揭雇主應提供車輪擋並督促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坡時將之安置於車輪處之要求不符，已見缺失。況同份教材於案例中亦記載：「案例三、（單位：彰化所）108年4月14日，宅配車001-JT於前往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3段590巷內進行宅配作業，因當地為45度下坡地，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熄火入檔後下車進行配送作業，在客人簽完名後，聽到碰撞巨響一看車輛已下滑，車頭撞到一處貨櫃屋，宅配車頭嚴重凹損，對方貨櫃屋全毀」（見原審卷一第225頁），亦即於「停車手煞車拉至最高，熄火入檔」的狀況下，仍發生車輛滑落之憾事，若無車輪擋，實未能避免車輛滑落之風險，遑論被告宅配通公司所有車輛已有數次車輛滑落斜坡事故，卻未見任何有關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熄火、入檔、拉手煞車）、應配置車輪擋、如送貨駕駛真正遇到車輛滑落斜坡時，究竟第一時間應如何應對與處置之標準程序及安全守則，益徵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未就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職業訓練，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且使勞工接受適當之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且系爭車輛亦未配置有車輪擋，縱被害人吳同浩曾參加相關車故在職訓練、車輛與行車安全在職訓練及車故防範教育訓練等，該等訓練過程既未有使用車輪擋之訓練，仍難認被告宅配通公司已建立斜坡停車之標準程序及教育訓練。

　㈤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與被告宅配通公司、被告王鴻淋上揭之過失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8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之過失犯，必須危害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以所生之結果觀察，認為確因某項因素而引起，又從因素觀察，認為足以發生此項結果，即可成立，縱使被害人就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仍無解於被告應負之過失刑事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害人吳同浩於上開時間、地點，將系爭車輛停放於斜坡上時，固未將車輛熄火並打入倒退檔位，有違反一般應遵循之車輛操作概念；然被告王鴻淋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吳同浩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並未提供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顯已造成本件事故發生之風險，是縱被害人吳同浩就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仍無解於被告王鴻淋應負之過失刑責。嗣被害人吳同浩於本案事故發生後，胸腹部遭夾擠併窒息而呼吸衰竭死亡，其中均查無其他外力介入被害人吳同浩之死亡結果，核與被告王鴻淋上開違反注意義務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㈥至辯護人請求向勞動部函詢，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所指之「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六、禁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不在此限」之涵義為何？「其他設備或措施」是否包含該車輛機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如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若非係該車輛機械本身之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其他設備或措施」，所指為何？是否與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雇主對於從事灌注、卸收或儲藏危險物於化學設備、槽車或槽體等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使用槽車從事灌注或卸收作業前，槽車之引擎應熄火，且設置適當之輪擋，以防止作業時車輛移動。作業結束後，並確認不致因引擎啟動而發生危害後，始得發動」所指輪擋相符云云。然如前所述，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為熄火、入檔、拉手煞車及放置車輪擋，實非僅憑車輛機械本身所採用具有防止滑落危險之煞車踏板、離合器踏板、手煞車拉桿、手排變速箱排檔桿等即足以避免車輛滑落之危險。至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規定，係指之雇主應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且停放在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之車輛機械，提供相關設備或措施以防止車輛滑落之義務，所提供之物當係如車輪擋或替代物等足以防免車輛逸溜之物，另同規則第186條第4款則具體指出係為防止槽車作業時移動而需設置適當的輪擋，規範目的難認有所歧異。是雖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6款「其他設備或措施」未明確規範所指為何，然無從排除係包含車輪擋之物，此部分待證事實已明，辯護人調查證據之聲請自屬無必要，應予駁回。　　

　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之犯行均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被告王鴻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其明知雇主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於勞工在有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危害之虞之作業場所工作時，應提供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竟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是核其所為，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罪，且其上開過失，及未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使被害人吳同浩無法依自身經驗判斷手煞車是否拉至定位；且未提供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發生被害人死亡結果，亦同時構成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二、被告宅配通公司為法人，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條第2項規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

三、罪數

　　被告王鴻淋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　

肆、上訴論斷　

一、上訴駁回部分（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　

　  原判決就被告宅配通公司部分，認罪證明確，適用上開相關法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宅配通公司未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確認系爭車輛是否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遭車輛自斜坡滑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參以被告宅配通公司始終否認犯行，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況宅配通公司係我國上市公司，市值超過33億元，案發後卻未賠償或補償任何金錢與其家屬，僅有保險理賠等情（見原審卷三第83頁；另於本院提出支付職業傷害保險給付、理賠保險金支付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傷病死亡給付遺屬津貼單據；本院卷第267-277頁），足認被告宅配通公司犯後態度惡劣；復參諸告訴人及家屬均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見原審卷三第85-88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金新臺幣30萬元。本院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認定被告宅配通公司犯罪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宅配通公司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之認定事實及量刑不當，即為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應予駁回；另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審就被告宅配通公司之量刑過輕，然被告宅配通公司應就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依同法第40條第2項規定，科處以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之罰金刑。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罰金刑為「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故原審量處被告宅配通公司罰金新臺幣30萬元，已屬從重量刑，是檢察官之此部分上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撤銷改判部分（被告王鴻淋部分）：　　

　㈠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認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考量被告王鴻淋係宅配通公司桃園營業所之所長，尚非被告宅配通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本件所違反之上揭注意義務及不作為，諸如車輛老舊應多盡力維護、修繕，甚至汰換，另於案發時即應購置車輪擋置放於貨車上，供駕駛將車輛停放於斜坡上時使用，仍需有宅配通公司之出資、協助始能完整達成，且就後續未能賠償被害人家屬事宜，苛責同屬受薪階級之被告王鴻淋，亦未盡公平。是被告王鴻淋就本件所違反之注意義務及不作為程度，惡性尚非至為嚴重，且需考量被害人吳同浩同有未熄火、入檔之疏失。檢察官循告訴人請求上訴意旨，謂原判決就被告王鴻淋部分量刑過輕，應認為無理由；另被告王鴻淋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惟其主張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王鴻淋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王鴻淋未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確實督導被害人吳同浩檢驗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手煞車行程過長，被害人吳同浩無法確認系爭車輛是否確實拉起手煞車；且並未督促被害人吳同浩使用車輪擋、亦未建立完整之送貨車輛停放斜坡之標準程序、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致被害人吳同浩於執行送貨作業時，遭車輛自斜坡滑落而撞擊死亡，對其家屬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之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害人吳同浩亦同有前述過失；參以被告王鴻淋始終否認犯行，前後說詞反覆不一，並一再指摘係被害人吳同浩需自行檢查車輛云云，亦未能與告訴人等和解，足認被告王鴻淋犯後態度並非良善；復參諸告訴人於本院所主張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265頁）；兼衡被告王鴻淋自陳之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育有3名未成年子女、仍於宅配通公司任職，須扶養小孩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提起公訴，檢察官徐明光及被告王鴻淋、被告宅配通公司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